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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是:一、听取关于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

的报告;二、审议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三、审议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四、审议山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五、

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

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六、审议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

人员名单(草案);七、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八、审议

和批准«大同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九、审议和批

准«晋中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十、人事任免

及其他事项.

１月２２日上午,本次常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建欣主持.她就本次

会议的议程(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大会筹备组负责

人李仁和作的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

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张高宏作的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了被

提请任命人员刘新云、曲孝丽、杨景海、王书红作的

供职发言.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免

议案;审议«大同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晋中市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及批准决定(草案)和省人大

法制委员会对以上条例、规定审议结果的报告(书

面);审议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向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

告稿(书面);审议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书面);审议山西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

书长名单(草案)(书面);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

单(草案)(书面);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分组会议之后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胡苏平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

准«大同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晋中市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规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山西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表决通过

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山

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表决通过了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议程、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山

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

名单;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向通过任命的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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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刘新云,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曲孝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景海,省高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书红颁发了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苏平主持新任命的刘

新云、曲孝丽、杨景海、王书红４名同志分别进行了

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５８人,实出席５５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副主任胡苏平、张建

欣、周然、张茂才、田喜荣、刘杰、高卫东,秘书长李

仁和,委员于亚军、王立业、王守义、王宏、王尚义、

王娟玲、王继伟、牛三平、牛社威、亢官文、冯改朵、

石金鸣、邢德川、刘美、孙大军、杜永成、李平社、李

东福、李永林、李亚明、李思进、李青山、李洪、李高

山、李福明、杨俊和、杨增武、何涛、张建国、张高宏、

张葆、张瑞鹏、赵建平、赵建平、赵雁峰、侯晋川、秦

作栋、袁进、高新文、郭明、郭勇义、郭新民、曹建军、

韩怡卓、蔡汾湘、薛维梁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弓跃、闫喜春、远勤山请假

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高建民,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明,省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崔国红,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

员,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负责人,省政府有关

部门负责人,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

—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１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议程

　　一、听取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审议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

三、审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的审查报告

四、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议程(草案)

五、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六、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

七、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

八、审议和批准«大同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

九、审议和批准«晋中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

定»

十、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日程

１月２２日(星期一)

上午　８:４０　党组扩大会(主持人:胡苏平)和非中

共组成人员通报会(主持人:张建欣)

听取关于被提请任免人员的情况介绍

党组扩大会议地点:八层主任会议室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中共党员

非中 共 组 成 人 员 通 报 会 地 点:三 层 一 号 会

议室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非中共党员

９:００　第一次全体会议　主持人:张建欣

一、通过会议议程(草案)

二、听取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

作情况的报告

三、听取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四、被提请任命人员作供职发言

地　　点:常委会会议厅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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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结束后召开分组会议

一、审议人事任免议案

二、审议«大同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晋中市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及批准决定(草案)和省

人大法制委员会对以上条例、规定审议结果的报

告(书面)

三、审议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书面)

四、审议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五、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议程(草案)(书面)

六、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书面)

七、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书

面)

八、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地　　点:六层、七层会议室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１０:３０　主任会议　主持人:胡苏平

一、听取关于批准«大同市智慧城市促进条

例»«晋中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决定(草

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审议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议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情况的

汇报

六、听取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审议

情况的汇报

七、听取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八、听取人事任免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地　　点:八层主任会议室

参加人员:主任会议成员、副秘书长、纪检组

长和法制 委、法 工 委、人 事 代 表 工 委、研 究 室 负

责人

１１:００　第二次全体会议　主持人:胡苏平

一、表决关于批准«大同市智慧城市促进条

例»的决定(草案)

二、表决关于批准«晋中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规定»的决定(草案)

三、表决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

四、表决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的审查报告

五、表决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议程(草案)

六、表决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七、表决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

八、表决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

九、表决人事任免名单(草案)

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同志

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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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

地　　点:常委会会议厅

参加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闭　会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编组名单

第一组　召集人　蔡汾湘　高新文　王守义

胡苏平(女)李仁和　何　涛　韩怡卓

李亚明　于亚军(女)李思进　薛维梁　

侯晋川　杜永成

列　席:汤俊权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卢晓中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

会主任

王进喜　　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晓明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巡视员

成　斌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祁玉林　　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高建平　　省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拯瑜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刘振福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巡

视员

吴明禄　　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副局长

梁敬华　　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工作人员:姜　伟　叶晓晋　陈慧峰　熊方杰

会　　址:六层一号会议室

第二组　召集人　李　洪　袁　进　牛社威

张建欣(女)高卫东　　张高宏　邢德川

郭　明　　赵建平(财)李福明　曹建军

王尚义　　郭勇义

列　席:张世文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梁若皓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王杰敏　　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郭忠烈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巡视员

赵贵义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刘　钢　　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张国富　　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

秦　钟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张汉文　　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

副巡视员

阴国平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王卫星　　省政府法制办党组书记、主任

申学山　　山西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

工作人员:张林虎　申晓雅　赵　琳　尹国华

会　　址:六层二号会议室

第三组　召集人　李永林　刘　美　张建国　

周　然　刘　杰　石金鸣　孙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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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山　王继伟　李高山　李平社

王　宏　张　葆(女)

列　席:袁振旭　　省纪委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组

组长

吕　明　　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

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冯　睿　　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郭艳成　　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李　洪(女)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

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晋仁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郑秋喜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巡视员

张　勇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焦玉强　　山西日报副总编　

工作人员:史建敏　黄晓荣　王 斌　苏垠玮

会　　址:七层一号会议室

第四组　召集人　赵建平(法)王娟玲(女)

赵雁峰　

张茂才　田喜荣　郭新民　亢官文

张瑞鹏　杨俊和　王立业　牛三平

秦作栋　杨增武

列　席:周世经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贾毓杰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杨怀恩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李　渊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谭继海　　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乔锦瑞　　省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晓东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叶增强　　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局长

王春光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巡视员

刘海滨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张春明　　人民代表报社副社长

工作人员:王智林　周小虎　王淑宏　李　洋

会　　址:七层二号会议室

全体会议会址:常委会会议厅

注:骆惠宁主任未编入分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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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大同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大同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０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大同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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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晋中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晋中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０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晋中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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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李仁和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定

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在太原召开.这次会议是党

的十九大之后我省召开的第一次人代会,也是一

次换届大会.省委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骆惠宁

书记亲自听取汇报,提出明确要求.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大会筹备组总负责人胡苏

平三次主持召开筹备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督促落

实筹备工作.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会议议程日

程、人员名单、选举办法和表决议案办法(草案)以

及筹备工作情况报告,已经１月１６日和２１日的

省委常委会议同意.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

有序进行.现在,我受主任会议和大会筹备组的

委托,将筹备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大会指导思想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在中

共山西省委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认真落实省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和省委重大决

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围绕推动形成“政治生态持久的风清气

正,经济转型发展持久的强劲态势”,奋力建设“资

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能源革命排头

兵”、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坚决打赢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

攻坚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团结和

动员全省人民,改革创新,砥砺前行,为不断开创

全省转型发展新局面,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山西篇章而努力奋斗!

二、关于大会议程和日程(草案)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共安排

十四项内容:

一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审查和批准省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山 西 省

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是审查和批准省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山 西 省

２０１７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８

年省本级预算;

四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

五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

六是听取和审议山西 省 人 民 检 察 院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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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七是选举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

八是选举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

九是选举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十是选举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十一是选举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二是选举山西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十三是通过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各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十四是其他事项.

根据会议议程(草案),会议正式会期６天半,

工作日程共安排８天半.其中,１月２３日全天报

到.２４日上午召开各代表团会议,下午召开预备

会议、中共党员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２５日

上午大会开幕,３１日上午大会闭幕.大会期间共

安排６次全体会议、５次主席团会议、６次全团会

议、４次分组会议.

三、关于人大代表和列席人员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名额５５２名.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选出的５５２名代

表的代表资格进行了审查,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确认.其中,白红杰、王赋、喻军调离山西,根据代

表法规定,３人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实有代表

５４９名.

会议列席人员由我省选举的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省政府组成部门等２９个方面的负责人组

成,共３６０人,加上省政协委员５５１人,会议列席

人员共９１１人.

四、关于大会组织机构

大会设秘书处,大会秘书长拟由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胡苏平担任,会前以筹备组

总负责人身份领导大会筹备工作.大会副秘书长

拟由李仁和、王纯、李体柱、郝权、孙大军、李福明、

汪凡、梁若皓８位同志担任.大会秘书处下设会

务组、总务组、组织组、财经组、会风会纪监督监察

组、议案建议组、资料组、新闻组、简报组、保卫组、

信访组１１个工作机构,并设３个驻地联络组和机

关安全保卫组,负责会议服务保障工作.

五、关于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

代表议案建议继续实行网上办理,对议案建

议办理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明确代表提出

议案截止时间,保证代表议案建议及时收集并提

出处理意见.

会议期间,召开２次议案审查委员会全体会

议,研究和审查代表提出的议事原案,向大会主席

团提出议案审查报告.综合分析代表建议,准确

提出交办意见,确定拟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并召

开会议集中交办代表议案建议.

六、关于大会安全保卫和信访工作

保卫组成立领导组及１２个专门工作小组,严

格值班备勤,加强应急处置,按照统一指挥、属地

负责、条块结合、密切协作、内紧外松的原则,做到

“六个坚决防止”,确保大会期间全省社会治安稳

定和大会各项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信访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开展信访案件排查工作,力求将信访

案件解决在基层.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

协办公厅名义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省“两会”期

间信访工作的通知»,召开了各市、省直有关部门

及中央驻晋各大企业单位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

信访部门负责人电视电话会议,２３日将召开各代

表团随团信访负责人会议,认真做好信访工作,确

保大会期间信访秩序良好.

七、关于大会宣传报道工作

新闻组专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大会宣传报道

工作.山西日报、山西广播电视台、人民代表报、

黄河新闻网等省直媒体将提前１０天集中宣传省

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全省经济、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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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各项成就,全面回顾省

十二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历程,营造良好舆论

氛围.

开幕、闭幕会在山西卫视和黄河新闻网进行

直播.大会秘书处共安排２次新闻发布,会前召

开新闻发布会,会后向参会媒体提供新闻发布材

料.会议期间,将有近５０家中央及香港驻晋、省

内媒体的近３００名记者采访大会.

八、关于大会后勤保障工作

总务组和会务组按照精心组织、加强协作、优

化流程、跟踪服务、保障有力的工作要求,积极为

代表依法履职提供优质服务.

代表团驻地安排在丽华大酒店、湖滨国际大

酒店、龙城国际饭店.其中,朔州、吕梁、晋中、长

治、晋城５个代表团安排在丽华大酒店,太原、大

同、忻州、临汾４个代表团安排在湖滨国际大酒

店,阳泉、运城和解放军３个代表团安排在龙城国

际饭店.

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及工作人员安排在山西

人大会议中心和金辇酒店.

各代表团驻地设医疗和食品安全监督小组,

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在丽华大酒店、湖滨国际

大酒店分别配备１台救护车.５个驻地均设立清

真灶和误餐人员就餐点.财务组派人在代表团驻

地现场办公,提供便捷高效服务.３个驻地联络

组负责代表团、驻地和大会秘书处的联络协调

工作.

预备会议、中共党员大会、全体会议会场安排

在山西大剧院大剧场.临时党组扩大会议、主席

团会议会场安排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厅.新闻发

布会会场安排在山西人大会议中心多功能会议

厅.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

会场安排在省人大机关八层主任会议室.

九、关于大会纪律和工作要求

会风会纪监督监察组严明大会纪律和工作要

求,加强会风会纪监督检查.制定会风会纪“十不

准”,会风会纪“口袋书”“提醒卡”“承诺书”.明确

要求各代表团团长为第一责任人,各代表团指定

一名会风会纪联络员,具体落实有关要求.明确

各代表团必须组织代表和工作人员集中观看«镜

鉴»«警钟»警示教育片,认真学习«严肃换届纪律

文件选编».设立会风会纪监督监察举报接待室

和举报电话,受理违反换届纪律和会风会纪问题

的反映,确保会议风清气正.

«会议须知»对大会安全保密、证件使用、会议

秩序、注意事项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

大会实行严格的请假报备制度.代表确因特

殊原因不能参会(全程请假)的,须本人提前将书

面请假条报所在市市委(解放军代表报代表团第

一召集人)同意、送大会筹备组总负责人批准.代

表在会议期间临时请假的,须本人提前２日将书

面请假条报代表团团长同意、大会秘书长批准.

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在大会期间临时请假的,须持

书面请假条报大会临时党组批准.各代表团代表

缺席情况须于当日１８:００前报备大会组织组和会

务组.所有代表和工作人员均应在驻地食宿.会

议期间不会客,如遇特殊情况到驻地保卫组办理

会客手续.

筹备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

我省实施办法以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条例»«省直机关会议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做到

依规办会、廉洁办会.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基本就绪.筹

备组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按照省委“两会”协调

小组的要求,以更细、更严、更高的标准,做好各项

筹备工作,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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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作 委 员 会 主 任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高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胡苏平委托,现就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国人民解放军

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新一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名额问题›的通知»,按照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间和山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山西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做好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截止２０１８年１

月１９日,全省１１个设区的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山

西省军区暨驻晋部队分别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和

军人代表大会,共选举产生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５５２名.

各选举单位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依

法做好代表人选推荐提名、考察酝酿和大会选举

等方面工作,保证代表行使民主权利.选出的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按照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保证

了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

求.选出的５５２名代表中,基层一线的工人３７名

(含农民工５名)、农民６４名、专业技术人员１５８

名,分别占６７％、１１６％、２８６％,总数比十二届

有所增加;妇女１６２名,占２９．３％,比十二届有所

增加;党政领导干部１８３名,占３３２％,比十二届

有所降低.中共党员３５０名,占６３４％;民主党

派、无党派和群众２０２名,占３６．６％;连任代表

１９０名,占３４４％;少数民族１０名、归侨２名、解

放军１５名,分别占１８％、０４％、２７％.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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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对选出

的５５２名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进行了审

查,认为１２个选举单位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选举

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５５２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

有效.

晋中市、运城市、解放军选出省十三届人大代

表之后,晋中市选举的白红杰、运城市选举的王

赋、解放军选举的喻军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根

据代表法的规定,白红杰、王赋、喻军３人的省十

三届人大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截止目前,实有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５４９名,出缺３名.现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确认并予以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列席人员名单

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２８人)

马瑞燕(女) 王润梅(女) 左世忠

申纪兰(女) 申联彬 申瑞涛(女)

白永红(女) 李　力 李秋喜

李晋平 李晓波 李瑞丰

杨　司 杨林花(女) 辛　琰(女)

沈建军(女) 张有喜 柳树林

姚建民 栗翠田 贾爱芹(女)

贾锁堂 郭凤莲(女) 郭新志(女)

常俊民 阎少泉(女) 董　林

董　栋

二、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２０人)

王守义 王尚义 王娟玲(女)

牛三平 牛社威 亢官文

石金鸣 邢德川 杜永成

李平社 李东福 李永林

李　洪 杨俊和 何　涛

张建国 张瑞鹏

赵建平(财经委)　侯晋川 郭勇义

三、省政府组成部门(１２人)

吴俊清　　省教育厅厅长

张新伟　　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

薛维栋　　省民政厅厅长

薛永辉　　省司法厅厅长

闫晨曦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

常书铭　　省水利厅党组书记

关建勋　　省农业厅厅长

任建中　　省林业厅厅长

刘润民　　省文化厅厅长

李凤岐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

王　亚　　省审计厅厅长

向二牛　　省煤炭工业厅厅长

四、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１人)

卢功勋

五、省军区(１人)

邹小平　　省军区司令员

六、省武警总队(２人)

曾友成　　武警山西总队司令员

李清涛　　武警山西总队政委

七、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２人)

郝　权　　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委副主任

曾庆勇　　省纪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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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省委副秘书长(３人)

李体柱　　储祥好　　宋　伟

九、省委工作部门(５人)

李建刚　　省编办主任

林玉平　　省委巡视组组长

罗　民　　省委巡视组组长

任在刚　　省委巡视组组长

朱新才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

公室(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各工作机构(２５

人)

邬敬文　　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临芳　　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武海顺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进喜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谭继海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杰敏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祁玉林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　钢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郭艳成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高建平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吕　明　　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贾毓杰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杨怀恩　　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杨随亭　　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拯瑜　　研究室副主任

秦　钟　　研究室副主任

张晋仁　　研究室副主任

叶增强　　信访局局长

吴明禄　　信访局副局长

王晓明　　法制委员会巡视员

刘振福　　内务司法委员会副巡视员

张汉文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巡

视员

高在前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巡视员

郑秋喜　　办公厅副巡视员

王春光　　办公厅副巡视员

十一、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

(１人)

袁振旭

十二、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及太铁中院院长(６人)

朱　明　　刘冀民　　王书红　　方剑锋

翟瑞卿　　许文海

十三、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及太铁分院检察长(７人)

崔国红　　荣　彰　　王国宏　　秦文峰

王文娅　　苑　涛　　王守林

十四、省政府副秘书长(５人)

张文栋　　翟振新　　孙海潮　　高建军

王延峰

十五、省政府直属机构(６人)

潘贤掌　　省地方税务局局长

李海渊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版权局)局长

赵晓春　　省体育局党组书记

张晓东　　省统计局局长

薛军正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王云龙　　省粮食局局长

十六、省政府部门管理机构(３人)

王　伟　　省监狱管理局局长

刘志杰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郭丙福　　省公安厅交管局(交警总队)局长

(总队长)

十七、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１人)

汪　凡　　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十八、省管事业单位(２９人)

刘英魁　　山西广播电视台台长、总编

梁敬华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政府研

究室)主任

张志仁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乔雄梧　　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张云泽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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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默彧　　省档案局(档案馆)局长(馆长)

徐忠和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院长

王学军　　省煤炭地质局局长

彭东晓　　省地质勘查局局长

曲剑午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主任

李德胜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

惠高峰　　省公路局局长

王进仁　　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省农机局)

主任(局长)

赵丽华　　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主任

尹桂郁　　省直机关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

韩道亮　　省接待办主任

王振海　　省煤炭基本建设局局长

赵新利　　省投资咨询和发展规划院院长

李荣钢　　省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任

穆恩科　　省级政府采购中心主任

李荣山　　省人民医院院长

李　保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院长

刘　强　　山西大医院(山西医学科学院)院长

焦育峰　　省投资促进局局长

常建忠　　省禹门口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

师跃进　　省就业服务局局长

孔宪江　　省社会保险局局长

张元成　　山西博物院院长

边新文　　省委前进期刊总社社长

十九、省人民团体(５人)

张根虎　　省文联主席

杜学文　　省作协主席

陈河才　　省贸促会(山西国际商会)会长

狄重阳　　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

郑　红　　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二十、中央驻晋单位(２９人)

王秀文　　省国家安全厅厅长

王来保　　山西储备物资管理局局长

于　洋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庄　军　　审计署驻太原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

秦红保　　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局长

任超忠　　民航山西安全监督管理局局长

张新利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三局局长

刘宏新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董事长

刘旭伟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

王　琳　　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行长

翟因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山西省分公司

总经理

张红路　　中国人寿保险山西省分公司总

经理

李志强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山西省分公司

总经理

李秀萍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山西省分公司

总经理

季建文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山西省分公司

总经理

赵春雷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刘宝龙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津喜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　朋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广业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总

经理

张国宏　　中国石油山西销售公司总经理

董德中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董

事长

杨俊平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山西分公司总

经理

宋　伟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山西能源有限

公司总经理

赵东明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山西分公司总

经理

李建东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山西分公

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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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波　　黄河水利委员会山西黄河河务局

局长

王建国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所长

王万绪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院长

二十一、在并省属国有骨干企业(６人)

王俊飚　　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祥明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武华太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王创民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樊安顺　　省黄河万家寨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

王文保　　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二十二、在并省属文化类企业(５人)

梁宝印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王　雷　　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惠跃　　山西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高晓江　　山西影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李　伟　　山西日报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二十三、在并省属金融类企业(３人)

郑富核　　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阎俊生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晓军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

二十四、在并本科院校(１０人)

黄庆学　　太原理工大学校长

左　良　　太原科技大学校长

刘有智　　中北大学校长

梁吉业　　太原师范学院院长

霍世平　　太原工业学院院长

王建国　　山西传媒学院院长

张瑞君　　太原学院院长

张惠选　　山西警察学院院长

李　忱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校长

武东升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

二十五、省政府驻外办事处和省援疆前方指挥部(６

人)

陈晓东　　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魏成生　　省政府驻天津办事处筹备组

组长

韩　侠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筹备组

组长

刘亚林　　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

李　格　　省政府驻新疆办事处副主任

程银锁　　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

二十六、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１１人)

冯润春　　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郭普跃　　大同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任　凯　　朔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张兰军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王　峰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杨允强　　晋中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张利军　　阳泉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牛金生　　长治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王学琦　　晋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苏文龙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

公厅主任

赵振国　　运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二十七、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９人)

白永旺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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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险峰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刘硕才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史红波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陈明华　　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原占斌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于昌明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周太生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高文君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二十八、市中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１人)

宁建新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段运生　　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原维宁　　朔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周东曙　　忻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郭　鸿　　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闫绪安　　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王廉允　　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赵雅清(女)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世荣　　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马红彬　　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崔　峰　　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二十九、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１０８人)

陈其武　　小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侯富田　　迎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国卿　　尖草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侯　安　　万柏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阎亮娥(女)古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晋涛　　清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　勇　　阳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永魁　　娄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曙光　　大同市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杰　　南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志强　　左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近源　　大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晓红(女)阳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世清　　天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维平　　浑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索根生　　灵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苑在雨　　广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杰　　朔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焦　文　　平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相　成　　山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司永恒　　怀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玉儒　　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曹占贵　　右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宁康平　　忻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尚茂生　　原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曲建成　　定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建坤　　五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明亮　　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　琦　　繁峙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在岐　　宁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秦文明　　静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国强　　神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靳海珍　　五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玉春　　岢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尚旗　　河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枝贵　　偏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文海　　交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九聪　　文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白小勤　　汾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殿生　　孝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隰平　　交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卫东　　石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喜旺　　中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繁昌　　柳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俊禄　　离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建国　　临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

白鹏昊　　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尹永平　　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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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新众　　方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鹏飞　　榆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　宇　　介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郑春华　　左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祥书　　和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显鸣　　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侯成元　　寿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游大庆　　太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卢建华　　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雷新平　　平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世强　　灵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保存　　阳泉市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侯彦军　　阳泉市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如生　　阳泉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郝建国　　平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武润珍　　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黎峰　　长治市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耀华　　长治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彩虹　　潞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贵兴　　屯留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成枝　　长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卫　明　　壶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宋忠义　　平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高玉飞　　黎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路新印　　武乡县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

崔玉彪　　襄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光清　　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宏斌　　沁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靳水生　　泽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志刚　　高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保国　　阳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江龙　　陵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沁林　　沁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午生　　尧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兴民　　侯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占平　　霍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　伟　　曲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殿梁　　翼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凡　　浮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安民　　襄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玉龙　　洪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建辉　　安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金虎　　古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文魁　　汾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金庄　　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晓民　　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新平　　大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　静(女)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连青　　永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一民　　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　明　　永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凯旋　　河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建莉(女)临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政光　　万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逯光耀　　闻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社院　　垣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永林　　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孝木　　平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姚广升　　芮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樊彦龙　　绛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三十、省政协委员５５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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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免去:

杨文章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关于提名杨文章免职的议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主任会议提名

免去:

杨文章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请予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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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名杨文章免职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主任会议提名免去杨文章的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予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三次会议,依据中共中央中委〔２０１８〕３８、５３省

委晋发〔２０１８〕４号文件通知、楼阳生省长的提名

决定任命:

刘新云为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

曲孝丽为山西省副省长.

另依省委研究的意见、楼阳生省长的提名

决定免去:

杨景海的山西省公安厅厅长职务;

潘军峰的山西省水利厅厅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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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名刘新云等任免职务的议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按照中共中央中委〔２０１８〕３８、５３文件和省委

晋发〔２０１８〕４号文件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

法»的有关规定,我提名刘新云、曲孝丽(女)任山西

省副省长.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

规定,我提名刘新云任省公安厅厅长,免去杨景海

的省公安厅厅长职务、潘军峰的省水利厅厅长

职务.

请予审议.

省长　楼阳生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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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名刘新云等

任免职务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省长　楼阳生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中共中央中委〔２０１８〕３８、５３文件和省委

晋发〔２０１８〕４号文件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

法»的有关规定,我提名刘新云、曲孝丽(女)任山西

省副省长.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

规定,我提名刘新云任省公安厅厅长,免去杨景海

的省公安厅厅长职务、潘军峰的省水利厅厅长职

务.说明如下:

刘新云,男,汉族,１９６２年９月生,山东淄博

人,硕士研究生学历.１９８１年７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４

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

公安厅党委书记,省政法委委员.

１９７９年９月至１９８１年７月在山东省人民警

察学校公安专业学习.１９８１年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２

月历任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二处办事员,淄川分局

西关派出所民警,淄博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机动队民

警、副队长,淄博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科级侦察员,

交警支队淄川交警队副大队长、大队长,交警支队

副支队长兼张店大队大队长,张店分局局长、副县

级侦察员,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张店公安分局局

长,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巡警支队政委、淄博市

公安局政委兼市委６１０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９３年９

月至１９９７年１月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

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历任山东省菏泽市

副市级干部,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副市长.

２０１１年１２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山东省济南市副市

级干部,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督察长.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兼国家网络

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主任.２０１８年１月任省

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省政法委委员.

曲孝丽,女,汉族,１９６３年９月生,山东昌邑

人,博士研究生学历.１９８５年７月参加工作,１９９０

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省政府党组成员.

１９８１年９月至１９８５年７月在天津师范大学

生物学系生物专业学习.１９８５年７月至１９９６年

１０月历任天津第四十一中学教师、德育处主任、科

研室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９年５月任共青团天津市河西区委书记.１９９９

年５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历任天津市河西区挂甲寺

街党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党工委书记.２００１年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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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历任天津市河西区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区委副书记(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在职研

究生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２００７年９月至２００８

年１月在中央党校第７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

习).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历任天津市民

政局副局长、局长.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任天津市红桥区

委书记.２０１８年１月任省政府党组成员.

因工作需要,杨景海不再担任省公安厅厅长职

务.免去潘军峰的省水利厅厅长职务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予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三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邱水平院长

的提名

任命:

王书红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

另依省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邱水平院长的

提名

免去:

姜翠艳的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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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名王书红等任免职务的议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官法»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

免办法»的有关规定,我提名:

任命:

王书红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

经院党组研究,我提名:

免去:

姜翠艳的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职务.

请予审议.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邱水平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９日

关于提名王书红等任免职务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邱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官法»、«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

办法»的有关规定,我提名王书红任山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经

院党组研究,我提名免去姜翠艳的大同铁路运输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提请本次会议审

议,提名任职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王书红同志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出生,l９８７年１２月

参加工作,民盟盟员,现任晋中市政协副主席、民盟

山西省委副主委、民盟晋中市委主委.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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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邱水平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邱水平院长提请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任免审判人员２人.其中,任命省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１人,免去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１人,本委对以

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三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杨司检察长

的提名

任命:

杨景海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

另依省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司检察长的

提名

任命:

张子军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

免去:

张志云、梁朝辉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张子军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职务.

再依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选举结

果,杨司检察长的提名

批准任命:

郭鸿为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马红彬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批准免去:

苑涛的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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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名杨景海等任免职务的议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检察官法»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

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我提名

任命:

杨景海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

另经院党组研究,我提名

任命:

张子军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

免去:

张志云、梁朝辉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张子军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职务.

再依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选举

结果

批准任命

郭鸿为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马红彬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批准免去:

苑涛的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　司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

关于提名杨景海等任免职务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　司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检察官法»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

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我提名杨景海任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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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另经院党

组研究,我提名张子军任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张志云、梁朝辉的山西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再依吕梁市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的选举结果,批准任命郭鸿为吕梁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马红彬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批准免去苑涛的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

务.提请本次会议审议,提名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如下:

杨景海同志,１９６２年４月出生,１９８３年８月参

加工作,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入党,现任省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督察长(兼),省委政法委委

员.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牢固树立“四个自信”,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担任山西省公安厅

党委书记、厅长期间,在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坚强

领导下,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

是关于公安工作和视察山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

牢把握公安机关“刀把子”的政治属性,坚持政治建

警不动摇,忠诚履行职责使命,部署开展了以维护

政治安全、反恐防暴、信访维稳、严打整治、缉枪治

爆、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队伍管理为主要内容的

“迎接十九大、全警保平安”１＋８行动,圆满完成了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等重大活动安

保警卫任务,我省进京非访人数持续减量退位,全

省刑事立案数特别是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数同

比大幅下降,社会大局保持了持续稳定,得到了各

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张子军同志,１９６８年９月出生,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参加工作,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入党,现任大同铁路运输

检察院党组书记,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

郭鸿同志,１９６７年１月出生,１９８９年７月参加

工作,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入党,现任吕梁市检察院党组

书记,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６日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为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马红彬同志,１９６７年６月出生,１９８９年７月参

加工作,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入党,现任临汾市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８日临汾市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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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司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司检察长提请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任免检察人员８人(次),其中,任命省检察院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１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１人,批准任命吕梁、临

汾市检察院检察长各１人,免去省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２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

委员职务１人,批准免去临汾市检察院检察长职务１人.本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

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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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检查«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
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实施

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执法检查坚持

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坚持问题导向,检查及时有

效、取得好的效果.检查报告客观评价省市县政府

及有关部门实施条例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存在困难

和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特别是对女职

工关注的突出问题不留情面,明确整改要求和时

限.同时提出以下审议意见:

一、进一步增强法治观念,加强法律责任落实.

省市县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领

导,建立健全领导责任体制,形成工作合力.财政、

人社、卫计、安监要依法落实执法主体责任,严格依

法行政,完善监管措施,形成女职工劳动保护共治

机制,做到监管工作全面覆盖.要尽快建立女职工

劳动诚信体系,加大对用人单位执行条例监督检查

和处罚力度,并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要监督用人

单位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落实条例相关规定,夯实

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女职工劳动生产安全

权益.

二、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全面正确实施

条例.要将女职工劳动保护纳入日常监督,加大检

查力度,增加检查频度,着力抓好非公企业工会建

设、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协商签订和实施,依法纠

正一些用人单位变相执行、选择性执行条例等问

题.要建立执法公开通报制度,保证条例实施效

果.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研究女农民工劳动保护、招

聘中女性歧视、不同行业女职工占有比例确定、学

校医院等女职工集中的用人单位因为女职工休产

假带来的工作人员暂时性短缺应对、女职工劳动保

护信用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建设的问题,提出相应解

决办法,确保条例全面正确实施.

三、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省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继续发挥好各类媒体作

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开展条例宣传,使党政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广大女职工,特别要使各级

领导干部、用人单位负责人充分认识实施条例的重

要性、必要性,增强实施条例自觉性、主动性.

四、进一步推进条例刚性条款落地,完善配套

政策措施.省政府要督促右玉、应县、孝义、柳林、

临县、方山、潞城、长子、泽州、翼城、曲沃、隰县、乡

宁、古县、襄汾１５个县(市、区)按照要求于今年１２

月底依法落实女职工每人每月３０元卫生费.省政

府组织人社、卫计、工会、妇联就女职工６０天生育

奖励假期、妇科专项检查、生育津贴发放开展专题

调研,并于１２月底前出台与条例相配套的政策措

施,加强实施条例与相关法规政策的协调与衔接.

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采取措施推动国有企业、非公

企业女职工３０元卫生费、妇科专项检查和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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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营养费逐步依法落实到位,全面助力计划生育基

本国策实施.

附件:１．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山西省

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检查‹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

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３．关于省人民政府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检查«山西省女职工劳动

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

‹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１１８号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研究通过了«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的汇报».现将该审议意见印发你们,请认真研究处理,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

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８日

—０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１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检查‹山西省女职工劳动

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晋政办函〔２０１７〕１３４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收到«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检查‹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实施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１１８号,以

下简称«审议意见»),省政府高度重视,坚持问题导

向,采取有效措施,认真研究处理,积极对标整改,

有力地维护了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了我省女职

工劳动保护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研究处理«审议意见»情况

(一)关于增强法治观念,加强法律责任落实.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领导责任体制.

省政府成立了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分管副秘书长

和相关部门分管领导任副组长,部门相关处(室)负

责人为成员的«审议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各

市相应建立了领导机构,建立健全整改工作的领导

责任体制,确保整改工作顺利进行.省政府办公厅

组织召开了«审议意见»整改落实专题协调会,在征

求相关责任单位意见的基础上下发了关于贯彻落

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检查‹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的整改方案,明确了整改工作的牵

头单位、责任单位、配合单位以及整改措施和整改

时限,要求相关部门依法落实执法主体责任,严格

依法行政,切实加强对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的领

导.下发了对整改落实情况联合检查的通知,在全

省范围内对«审议意见»整改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和

个别抽查.１１月１３日,由省政府办公厅牵头组

织,省总工会副主席韩丽珍带队,省人社厅、省安监

局、省卫计委、省财政厅、省总工会、省妇联相关同

志组成联合检查组赴晋中市进行了重点检查.听

取了晋中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汇报,与用人单位负

责人、工会及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负责人、女职

工代表等进行了座谈,并赴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斯普瑞股份有限公司和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榆次分公司进行实地检查.其他市和有关

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和本行业的«条例»实施情况认

真进行整改、自查,并提交了整改报告.为使«条

例»的实施常态化、长效化,根据«审议意见»要求,

省政府办公厅将于近期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山西

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进一步细化部门职责,对下一步加强

«条例»贯彻落实,推动全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提

供强有力的政策依据和保障.

二是建立健全女职工劳动保护共治机制体制.

加快建立全省女职工劳动保护诚信体系,依托省发

改委信用体系建设平台,由省人社厅牵头,将企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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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条例»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朔州市建立了黑

名单制度,对侵害女职工劳动保护及其他合法权益

的用人单位拉入黑名单,使其在诚信名录、行业招投

标、融资信贷等方面都受到影响和制约.２０１７年１

月,«朔州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正式公布,涉及

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内容共有６项.长治市将女职工

劳动保护工作纳入社会信用体系,要求各县(区、市)

政府,各非公企业、用人单位严格贯彻落实«条例»规

定,对违反«条例»规定,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单位

和个人,由人社部门责令整改,逾期不改的,记入社

会保障守法诚信档案并向全社会公布,情节严重、触

犯法律法规的,移交公检法部门处理.省总工会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完善政府和工会联席会议制

度的意见»,明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研究

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和工会工作中需

要政府支持帮助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维护职工队伍稳定和社会和谐.相关部门

严格落实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

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方案»提出的“完善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要求,进一步健全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机制,定期研究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存

在的问题,切实加以解决.

(二)关于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全面正确实施

«条例».

一是强化女职工劳动保护监管责任.进一步

加大女职工劳动保护执法工作力度,将女职工劳动

保护纳入日常监督检查,落实执法主体责任,严格

依法行政,完善监管措施.省安监局积极开展职业

病危害评估和职业健康大检查工作,将女职工劳动

保护有关要求作为重点检查内容,共对８２９家企业

开展了职业健康大检查,发现问题２３３４项,下达执

法文书４１９项,推动了企业在女职工职业健康培

训、劳动禁忌范围、健康监护、劳动合同告知等方面

的主体责任落实,近三年女职工发病占年度新发职

业病人数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大同市对餐饮、住

宿服务业和医院、学校等女职工集中的单位进行了

一次女职工劳动保护联合重点执法检查,对各单位

工资支付、女职工五期保护、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

超时加班、不参加生育保险等容易出现的问题集中

进行规范,２０１７年共为３６９名女职工补签了劳动

合同,为２７８名女职工办理了社会保险.太原市实

施劳动保障“两网化”管理,２０１７年７月至９月开

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情况专项

检查,全市共检查用人单位４１１６户,涉及劳动者

１７００６７人.今年以来,开展女职工劳动保护专项

检查或涉及女职工劳动保护检查共计２０１次.通

过执法检查对用人单位存在的违反«条例»事项提

出整改建议,并跟踪督办落实,增强劳动法律监督

意见书和建议书的监督实效.

二是全面加强工会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

能力建设,推进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签订

和实施.抓好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重点加强非公企

业工会和女职工组织建设,不断扩大工会对新领

域、新阶层和小微企业的有效覆盖.严格要求新组

建的工会组织同步建立女职工委员会,配齐配强女

职工干部,２０１７年全省工会女职工组织覆盖率达

９８．８１％.省总工会出台了省级产业工会、县、乡

(街道)、村(社区)、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

和«山西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山西省女

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的意见»,加大吸引包括农民工

在内的职工特别是女农民工入会力度,为全省工会

系统全面贯彻实施«条例»提出针对性指导性意见.

省总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企业联合

会、省企业家协会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女职工权

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深

化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签订履约工作,大

力推进专项集体合同规范化建设,督促用人单位根

据«条例»规定,适时修订合同文本,细化合同内容.

截至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全省共签订专项集体合同

１６８７２ 份,覆 盖 企 业 ５３０５６ 家,覆 盖 女 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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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０８１５人.

(三)关于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各部门把加强

«条例»学习、宣传作为女职工劳动保护基础性工

作,继续利用电话热线、QQ 群、内部刊物、LED大

屏滚动播放、OA 平台、知识竞赛等职工群众喜闻

乐见、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展分众化、互

动式再宣传再学习.全省共有１１１个县(区)和

１１７５７家企业开展了«条例»再宣传再学习活动,参

加职工１８５．８万人,女职工达１３２．８３万人,集中宣

传３８７３场次,法律咨询２０６０场次,专题讲座２２０８

场次,知识竞赛５４９场次,奠定了实施«条例»的思

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是加大«条例»学习、培训力度.开展专题培

训,推进培训进机关、进企业、进车间、进班组.省

总工会今年在全省范围内举行女职工权益保护法

律法规知识竞赛,共６０．３万女职工参与,答题正确

率达９７％,增强了女职工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让女职工真正了解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如

何正确表达诉求.

(四)关于推进«条例»刚性条款落地,完善配套

政策措施.

一是落实女职工卫生费的发放.已将女职工

３０元卫生费列入省政府“１３７１０”信息督办系统确

保落实.省财政厅专门下发文件,督促１５个未落

实卫生费的县(市)严格按照«关于贯彻落实‹山西

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晋财综

〔２０１６〕５号)文件精神落实.目前,右玉、应县、孝

义、方山、泽州、潞城、古县、隰县、曲沃、襄汾等１０

个县(市)已落实.柳林、长子县拟于今年１２月底

前落实到位.翼城、乡宁、临县拟于２０１８年１月起

发放.金融系统未落实卫生费的１２个单位中有

１１个已得到落实,山西证监局正在协调解决中.

二是做好６０天生育奖励假期与生育津贴支付

有效衔接.省人社厅对全省和１２个统筹地区生育

保险基金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预测,并调查了解了

其他省份生育津贴支付政策.在此基础上,代省政

府起草了«关于修改‹山西省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办

法›部分条款的通知»(目前正在征求相关部门意

见),初步明确女职工享受的９８天法定产假,其生

育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６０天的奖励延长产

假,由于我省生育保险基金无力承担奖励延长产假

期间的工资待遇,因此其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支

付.同时,印发了«关于认真做好生育保险整改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市人社局对统筹地区内所有县

(市、区)２０１７年生育保险费征缴和待遇支付情况

进行调查核实,对未征收生育保险费或未支付生育

保险待遇的县(市、区),所在市人社局要负起整改

总责,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底前完成整改工作.

三是加强妇科病普查普治力度,提高公共卫生

服务能力.全省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在继续做好对

贫困县建档立卡妇女“两癌”免费筛查等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的同时,重点落实好为全省城乡怀孕妇女

提供免费产前检查和诊断服务,组织了５７家产前

筛查机构开展了筛查技术质量评估检查及督导验

收工作.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底,全省共完成产前筛

查１８９７６７人,项目期间产前筛查率达到８５８％.

全面加强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建设,保障

全面二孩政策顺利实施,下发了«山西省加强母婴

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全省共建立市、县级危重

孕产妇救治中心２１个和１２１个,危重新生儿救治

中心１６个和１２１个.完成了１００个规范化基层妇

女儿童保健门诊的创建工作.完成了２４９３４６人免

费孕前健康检查任务,任务完成率为９３３％.机

关事业单位和大多数国有企业在女职工健康检查

的次数、项目、资金等方面都能严格落实«条例»有

关规定,每年安排女职工进行一次妇科疾病和乳腺

病筛查.

四是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推动«条例»贯彻

落实.今年６月,省卫计委、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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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厅、省旅发委、省民航机场管理局、太原铁

路局、省总工会、省妇联９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

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晋卫指导发〔２０１７〕

４号),要求完善全面两孩配套政策措施,推动全社

会关心母婴健康,提高对母婴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力争到２０１７年底,省内机场、省会城市主要火车站

(包括高铁站)按要求配置母婴设施;其它应配置母

婴设施的公共场所,配置率不低于６０％.要求到

２０１８年底,配置率达到８０％以上.到２０２０年底,所

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基本建成

标准化的母婴设施.目前各部门正按照职责分工,

推动落实.省总工会和省卫计委继续开展了“妈咪

小屋”建设工作,“妈咪小屋”的数量和质量大幅提

升.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底,我省共建“妈咪小屋”７７５

家,其中今年新建３８４家,命名第三批省级“妈咪小

屋”１８６家,并为每家小屋补助资金５０００元.

五是开展调查研究,解决整改过程中的难点问

题.太原市妇联联合市人大内司委、法制委和市政

府法制办,开展调查研究,从妇女的政治权益、劳动

保障、婚姻家庭、农村土地、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七

个方面深入了解本市女性的生存、发展情况,起草

了«太原市妇女权益保护条例»(草案)提交市人大

常委会,今年已列入太原市五年地方法规立法计

划.省总工会先后开展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生

育政策调整后青年职工生育后顾之忧和化解过剩

产能对女职工就业影响的调研,关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以及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女职工劳动权利、劳

动保护、生育保障、职业发展等权益实现情况,反映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二、存在问题

全省在贯彻落实«审议意见»整改工作方面总体

情况较好,但由于受经济下行压力、经营困难等诸多

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

(一)宣传还不够深入.有些用人单位对«条

例»贯彻落实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女职工

不了解有关方面的政策规定和自身应享有的权益,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二)«条例»执行不平衡、不到位.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以及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执行较

好;而中小非公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落实困难.

«条例»规定的为生育或者妊娠满七个月引产的女

职工发放２％一次性营养补助因没有列入各级财

政预算,大多数用人单位没有落实到位.部分女职

工怀孕流产的休息时间及流产期间生育津贴和生

活补助费没有全部得到落实.

(三)女职工生育保险基金支出压力大.全面

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保险基金当期支付压力倍

增,无法兑现奖励延长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女职

工产假待遇提高遭遇政策“瓶颈”.

(四)相关部门工作合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女

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机制和工作体制不够健全和完

善,不能及时有效形成工作合力,共治机制有待进

一步加强.

三、下一步工作

(一)广泛深入重点宣传,营造贯彻实施«条例»

的浓厚氛围.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重点向各级领

导和企业经营者宣传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和«条

例»等法律法规,并作为建设法治山西和“七五”普

法规划的重要内容,提高用人单位特别是非公企业

经营者的法治意识、性别意识和安全生产意识,积

极履行«条例»规定,保障女职工权益.加大对女职

工的法治教育,引导她们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靠法,增强依法自我保护能力.加强培训学

习,在全省上下营造起良好法治氛围,切实增强实

施«条例»的自觉性、主动性.

(二)出台并落实配套政策措施,加强«条例»与

相关法规政策协调衔接.争取将新修订的«山西省

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奖励延长６０日产假纳

入发放生育津贴的产假天数,让女职工享受１５８天

的生育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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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形成女职工劳动保护

工作合力.继续加强对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的领

导,健全领导责任体制,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认真履职,人社、安监依法落实执法主体责任,

工会、妇联依法落实监督主体责任,推动形成女职

工劳动保护共治机制和强大工作合力,切实维护好

女职工合法权益.

(四)强化监督执法检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按照«实施意见»要求,由各级政府牵头,人社、安

监、卫计、财政、工会、妇联等相关部门参加,将女职

工劳动保护纳入日常监督,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和处

罚力度,定期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增强监管及时性、

针对性和时效性.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民主

管理形式,进一步维护女职工民主决策、民主参与

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努力做好女职工的法律援助和

法律服务工作,从而推动«条例»的贯彻实施.

总之,省政府将以此次对«审议意见»的整改落

实为契机,坚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在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究

解决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忠诚履职,勇于担当,推动全省女职工劳动保护

工作实现新发展,为我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

附件３

关于省人民政府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检查«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

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１２月６日,我委收到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山西省女

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

理情况报告(晋政办函〔２０１７〕１３４号).我委研究

认为,省政府高度重视执法检查整改工作,组织召

开整改落实专题会议,制定下发整改工作方案,组

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检查,认真研究处理省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对省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女职工

劳动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审议意见,在４个方面提

出了１１项落实措施,针对性强、责任明确、具体可

行.特别是对目前存在的条例宣传、女职工生育奖

励６０日产假纳入生育津贴产假天数、加强协调形

成工作合力、监督执法检查常态化等提出工作目

标,为依法行政,逐步解决女职工劳动保护突出问

题,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利益,全面正确实施条

例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委建议,将省政府落实情况报告和我委研究

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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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８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听取了省环境保护厅厅长郭长青代表

省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全省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５月１９日,常

委会对该报告进行了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２０１６年以来,省人民政

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两

山论”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决策部署,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

生态环保领域改革创新,发挥环境保护促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作用,扎实打好“三大战役”,加强环境

执法监管,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

组成人员认为,我省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大气、水和

土壤环境质量改善任务艰巨,需要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主要有以下三方面意见:

一、进一步加强环境污染防治.采取有力措施

治理冬季采暖期雾霾污染,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

开展清洁能源替代,解决散煤污染问题.加强流域

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工作,狠抓饮用水安全保障

和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全面排查工业污染源排放

情况,加强工业企业污染防治.科学规划工业区和

居民区,避免因规划不合理造成环境污染.清理不

符合实际的环保政策措施.

二、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认真贯彻环保法律

法规,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形成联防联控、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加大环保督查和检查力度,

将环保督查、督办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设立环保举

报电话,确保举报的环境问题得到落实.对于突出

环境违法问题,要严肃查处,保持环境执法监管的

高压态势.

三、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要下大力

气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杜绝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

对造成生态极度破坏、导致严重污染的企业要依法

严肃查处.注重农村经济多元发展、科学发展的同

时,把农村环境保护和古村落建设、文明村镇建设

相结合,真正让乡村富裕美丽起来.做好环保宣传

普及工作,注重提升农民环保意识.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全

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通知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环

保厅«关于落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度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的情况报告»的函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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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落实«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

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

４．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作委员

会关于省人民政府落实２０１６年度环

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６年度

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通知

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８６号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听取了省环境保护厅厅长郭长青代表省

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５月１９日,常委会

对该报告进行了审议.经６月２８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同意,现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６年

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转去,请认真研究处理,并将研究处理情况

的书面报告送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征求意见后,于９月３０日前报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７年７月５日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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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报省环保厅«关于落实‹山西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度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的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１７〕１４２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６年度

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８６号)收悉.省政

府责成省环保厅对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落实.经省政府同意,现报去省环保厅«关于落

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全省环境状

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情

况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

附件３

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落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

晋环〔２０１７〕１４４号

省政府: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关于省

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通知»(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８６

号)和贺天才副省长对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

交办‹关于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

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的批示

的要求,针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人民政府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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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意见建议,现将贯彻落实情

况报告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环境污染防治

(一)突出大气污染防治

２０１７年是实施“大气十条”的收官之年,省政

府高度重视,制定出台了«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

２０１７年行动计划»,围绕控煤、治污、管车、降尘四

个重点领域,共安排了７个方面３０项重点任务,坚

决完成“大气十条”目标任务,实现环境空气质量好

转的目标.

一是重点抓好燃煤污染治理.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控制燃煤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通知»,进一步

加大燃煤污染控制力度;大力推进煤改电、煤改气

工程,楼阳生省长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并在临汾召

开了７个市市长参加的座谈会,亲自领办了临汾市

煤改电、煤改气工程,省财政专门安排１０亿元资金

进行奖补,今年全省要完成近１００万户改造任务,

目前已完成１０万户,开工建设４５万户;全面淘汰

燃煤小锅炉,要求１１个设区市建成区２０蒸吨及以

下、县城建成区１０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清零,

目前列入淘汰计划的３１６３台燃煤小锅炉,已淘汰

２１６９台,完成率６９％;划定城市“禁煤区”,目前太

原、阳泉、长治、晋城４个列入国家“２＋２６”大气污

染物传输通道城市和临汾、晋中２个重点城市已完

成了“禁煤区”划定;严格散煤管控,加快推进散煤

清洁化替代,依法清理取缔无证照及不符合布点规

划的储售煤场,严厉打击劣质煤销售,目前省煤炭

厅已制定了加强散煤质量的管理办法.

二是加强工业污染治理.开展整治工业企业

违法排污专项行动,制定出台了«山西省工业企业

违法排污整治方案»,进一步强化工业企业污染治

理;开展取缔“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印发了实施

方案,目前全省共排查出“散乱污”企业５０９８家,其

中列入淘汰取缔范围的４０１２家,目前已取缔３３８３

家;下一步将继续开展全面排查,对治理无望的“散

乱污”企业坚决取缔,对其它的实行先停后改.同

时,要求全省钢铁企业在完成提标改造的基础上,

实施深度治理,“４＋２”城市钢铁企业要从今年１０

月起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三是加大机动车污染防治.继续加大黄标车

及老旧车淘汰力度,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全省在四年时

间内共淘汰黄标车老旧车６３万余辆,超额完成国

家下达的计划任务,２０１７年１－７月份全省淘汰黄

标车老旧车３０４万辆,年底要实现黄标车基本清

零;加强重污染车辆监管,太原、阳泉、长治、晋城４

个通道城市在高排放车辆通行的主要道口安装遥

感监测设备,重点筛查柴油货车和高排放汽油车,

目前已完成选址等前期工作,年底前完成建设;加

快油品升级,今年９月底前全省将全部供应符合国

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

四是深入开展精准治霾.开展大气污染成因

及应对分析,对PM２５实施源解析,深入研究PM２５

形成机理;加快山西省大气污染院士工作站规范化

建设,开展大气重污染成因、重点行业和污染物排

放管控技术、居民健康防护等难题的科技攻关,加

快推进大气污染物排放源清单编制工作;推动全省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出台了«山西省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建设工作方案»,制定了«实施计划»,大气、

水、土壤、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提标改造工作已

全面铺开;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省环保厅建立了

省、市两级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平台,实施应对重

污染天气调度令,目前正加快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积极探索“一区一带”(太原、吕梁、晋中三市

交界区域和沿汾河４市)联防联控机制,制定了«山

西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奖惩方案(试行)».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 PM２５平均浓度为６８ug/m３,

在京津冀周边地区好于河南、河北、天津;平均优良

天数为９２天,优良天数比例为５０６％ ,好于河北、

山东、河南,空气质量综合指数７９７,好于河北.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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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制定了«山西省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已经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４日

经省政府第１６２次常务会议通过,方案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标本兼治”,安排了１１个方面３０项重点

任务,把稳固“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成果和

高架源稳定达标排放作为坚守阵地,把压煤减排、

提标改造、错峰生产作为主攻方向,把重污染天气

妥善应对作为重要突破口,严格执法监管,强化督

察问责,制定了«山西省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秋冬季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规定»、«山西省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强化督查方案»、«山西省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强化督查信息公开方

案»,全面保障攻坚行动方案的实施.

(二)着力加强水污染治理

２０１７年,全省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按照

«山西省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２０１７年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快推进水污染

防治工作.

一是加强流域水污染防治.印发了«山西省水

污染防治２０１７年行动计划»(晋政办发〔２０１７〕３５

号),召开全省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推进会,扎实推

进山西省水污染防治各项重点工作;向各市人民政

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实施重点工程切实改善水环境

质量的通知»(晋水防办发〔２０１７〕３号),全面推进

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工业污染治理、河道整治等

六大类重点工程建设,有力改善地表水环境质量;

积极配合水利部门开展全面推行河长制相关工作,

从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强水生态修复、加强水环境

保护、加强执法监管四个方面为河长制的实施提供

重要支撑.加强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管理与信息

公开,制定并印发了«山西省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

排名技术指南»(试行);强化责任落实,向各市政府

逐月印发地表水环境质量情况通报,要求各市立即

制定整改措施并积极推动落实,赴有望全年消除劣

Ⅴ类断面的县区,现场提出精细化管理措施,督促

当地政府加快落实,强化跨界断面生态补偿,与财

政厅联合印发«山西省地表水跨界断面生态补偿考

核方案(试行)»,调动地方政府改善河流水质的主

动性.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国家考核断面中优良水质

断面３１个,达到２８个断面的国家考核要求,较目

标多３个断面;劣Ⅴ类水质断面１３个,未达到１２

个断面的国家考核要求,距目标相差１个断面.

二是狠抓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开展饮用水

源地规范化建设,２０１７年初向各市转发了环保部

关于开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和

基础信息调查工作的通知,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提

出具体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省饮用水源地规范化

建设相关工作;建立饮用水水源档案信息管理制

度,开展饮用水水源档案信息分级管理,确保我省

饮用水水源“一源一档”;开展针对服务于１０００人

的乡镇级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基础信息调查,

持续推进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工

作;开展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技术评估培训,首次

将饮用水相关工作培训延伸到县级部门,强化了省

对市、县两级的工作指导,目前全省地级以上城市

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已完成,地级以下城市饮

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及乡镇级及以下饮用水源

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组织开展全省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历时４个

月,以各市自查、省厅包市现场检查及限期整改销

号等措施,督促各市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执法

监管,切实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达到或优于Ⅲ类的个

数为２３个,比例为９２０％,达到年度目标要求.

三是强化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全省高度重视

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将该项工作作为«２０１７年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印发了«全省城乡污水

垃圾治理行动方案»(晋政办发〔２０１７〕９６号),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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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积极落实主体责任,强力推进城市污水管网建

设、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改造、提升城市污水处理能

力,从源头消除黑臭水体,推进污染治理.加强工

作调度和督办,每月对１１个地市工作进展情况逐

一调度,今年７月份,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水污染防

治工作推进会,对各市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进行了

逐一点评和通报,对工作滞后或存在问题的地市现

场督办,推进和解决有关问题,督促各市积极加快

工作进度.截止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１１个设区城

市共排查出７２个黑臭水体(大同、临汾未发现黑臭

水体),其 中 ２４ 个 已 完 成 治 理,完 成 比 例 为

３３３３％;另外有１９个正在实施治理,２９个正在开

展前期工作.

四是加强工业污染治理.加强省级及以上工

业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２０１７年３月,

印发了«关于重点调度省级以上工业集聚区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建设情况的通知»,对全省２５家省级以

上开发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调度,并对

有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督促各市加快推进建设进

度.全省２５家省级以上工业集聚区按园区规划分

为３５片区,按规定应建设３５个集中式污水处理设

施,截止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个工业集聚区不需要建

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１５个需自行建设集中式

污水处理设施的工业集聚区中,４个已建成,４个在

建,５个处于项目前期,２个未启动.加强六大重点

行业清洁化改造工作.截止２０１７年６月,我省造

纸行业有制浆过程,需要实施纸浆无元素氯漂白或

其他低污染制浆技术改造的企业有２个,其中１个

已完成技术改造,１个正在实施改造;钢铁行业设

置有焦炉设施,需要实施干熄焦技术改造的企业５

个,其中４个已完成技术改造,１个企业未实施改

造;氮肥行业生产尿素的企业１３家,需要进行生产

工艺冷凝液水解解析技术改造,其中６个企业已完

成技术改造,７个企业正在实施改造;印染行业需

要进行低排水技术改造的有２家企业,其中１家企

业已完成技术改造,１家未实施;制药行业生产维

生素、抗生素,需要进行绿色酶法生产技术改造的

企业４个,２家已完成技术改造,２家正在实施改

造;制革行业有鞣制工艺的企业１家,正在实施

改造.

(三)加强规划环评,优化空间开发布局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晋政办发〔２０１６〕９７号),同

时向有关省直厅局和地市发文,强化规划环评的协

同推进,力求规划环评落地,真正发挥规划环评在

优化空间开发布局、推进区域(流域)环境质量改善

以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此外,为推进区

域环境质量改善,下发了«关于开展全省开发区环

境保护基本情况调查的通知»,组织开展对全省开

发区环境保护基本情况的摸底调查工作;出台了

«关于加强开发区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晋环

环评函〔２０１７〕１２１号),进一步推动环境保护对标

升级工作,提升开发区的绿色化发展水平;出台了

«关于开发区设立扩区的相关环保规划要求»(晋环

环评函〔２０１７〕１１９号),并出具设立和扩区省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意见９个,从政策法规层面进一步规

范开发区建设,落实相关环保要求,创建生态工业

园区,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二、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

(一)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大力查处环境违法案

件.全面推进铁腕治污行动,按照“铁的担当尽责、

铁的手腕治患、铁的心肠问责、铁的办法治本”的要

求,建立完善铁腕治污常态化机制,采用厅领导包

片、机关处长和直属单位一把手包市的方式,按照

“督查、交办、巡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法,对重点

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开展督查,始终保持严惩

环境违法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省共查处四类典型案件９７５

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２２９倍,共计按日计罚案件

３９件,处罚金额５５２７３万元;查封扣押案件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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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限产停产案件４５４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２４１

件;涉嫌污染犯罪案件１１件.

(二)全力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４月

２８日至５月２８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

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骆惠宁书记、楼阳生省

长亲力亲为、狠抓落实,省环保厅倾全厅之力积极

配合,全省坚持边督边改,对督察组交办的环境问

题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对重点问题挂号督办、专案

盯办,对典型案件联合查处、严肃问责,交办我省的

３５８２件群众举报环境问题线索已全部办结,在全

国同时接受中央环保督察的７个省(巿)中,罚款金

额居第一位,约谈、问责、行政拘留人数等位居第二

位.对照中央督察组意见,积极查找薄弱环节,针

对中央环保督察进驻期间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四

类问题”,省委常委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山西省取缔＂散乱污＂企业实施方案»«山西省工

业企业违法排污整治方案»«山西省露天煤矿和非

煤矿山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百日专项治理整顿方案»

和«山西省加快推进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工作实

施方案»,全力推进问题整改.

(三)大力推进省级环保督察.强化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２０１６年,对长治、晋城、

阳泉、临汾四市开展了环保督察,发现并督办重点

问题１８６个,累计受理信访举报１９７２件,整治违法

排污问题１７１６个,罚款３１１７６４万元,累计批评问

责累计８３０人.２０１７年对晋中、吕梁、忻州三市开

展了环保督察并完成进驻督察,年内完成其余四市

的省级督察并实现省级环保督察全覆盖.

(四)强化环境信访,抓好信访案件查处.印发

了«２０１７年环境信访工作要点»,以解决突出问题、

化解信访积案为抓手,狠抓重点任务,严格落实信

访工作责任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省本级受理环境信访１２８件,同比

增长４２％.印发了«关于开展１２３６９环保举报联

网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加强１２３６９环保举报热

线建设管理.

(五)强化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与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下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与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协调

工作机制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晋高法〔２０１７〕４５

号),建立了与公安、法院、检察等有关部门的环境

违法案件移送和查处机制,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工作的有效衔接.截止目前,全省共向公安机关

移送案件２７９件,其中行政拘留案件２５９件,涉刑

案件１２件,公安机关正在办理案件７件,退回案件

１件.

三、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一)积极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综合利用试点县

建设.２０１６年,为落实住建部、省政府、农发行签

署的«关于共同推进山西省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

理及改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争取农发行政策性

贷款支持,加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力度,省环保厅

组织各市申报２０１６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县,

最终确定侯马、孝义、离石、陵川、平顺、山阴、介休、

河津等８个县(市)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综合利用试

点工作.在总结前几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

«农村生活污水综合利用方案编制大纲»,指导８个

试点县编制方案.省环保厅与山西省万家寨引黄

水务集团沟通协调,签署了«山西省农村生活污水

综合利用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省万家寨引黄

水务集团为８个试点县(市、区)４７１个村庄生活污

水综合利用项目提供融资服务.８个试点县拟治

理４７１个村庄的生活污水,投资金额１６５５亿元.

目前,８个试点县已全部编制完成农村生活污水综

合利用方案并办结用地预审、环保、规划许可等行

政审批手续.离石９个村庄、侯马４个村庄、陵川

５个村庄、平顺５个村庄已开工,孝义３１个村庄已

完工,建 设 管 网 ７８３０５ 米,建 设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２８个.

(二)注重传统村落环境保护整治和环保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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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工作.为保护我省传统村落,省环保厅会同省

财政厅、省住建厅下达了２０１７年中央财政农村环

境整治资金支持传统村落开展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制定了«关于开展全省农村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的通

知»,要求各市以农村环村、环景点、环城乡结合部

和沿路、沿沟、沿河为重点,以治乱、治垃圾、治污

水、治农业面源污染为主要内容,开展农村环境集

中整治行动,全面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根据«关于

开展２０１７年山西省农村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专项督

查的通知»,省环保厅高度重视,采取听取汇报、查

阅资料、座谈交流、实地督查等方式,对运城市的农

村环境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了督查.其中,专门督促

运城市通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农村环保和农村环

境整治的重要性,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参与到整

治行动中来,切实提升农民的环保意识.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

附件４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人民政府落实２０１６年度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１２月１９日,我委收到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报省环保厅«关于落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

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的函.

经研究,我委认为,在省政府高度重视下,省环保厅

认真研究处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省人民政

府２０１６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提出的３个方面、１７项落实措施针

对性强、责任明确、具体可行,特别是出台的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等

举措,组织领导有力、投入力度大、工作推进有序,

为逐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改善全省环境质量奠定

了坚实基础.

我委建议,将省政府落实情况报告和我委的研

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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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至２８日,省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听取并审议了由常委会副主任张建欣所作

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山西

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组成人员认

为:我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认真宣传贯彻新修订

的“一法一条例”,不断完善规章制度,严格落实监

管责任,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安全生产工作成

效明显.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当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加以整改.现提出以下审议意见:

一、建立科学的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制度.事故

指标作为安全生产工作评价的首要标准,对促进安

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管

理、考核、处理上有不够科学之处,企业一旦发生较

大及以上的事故,相关的安全监管人员将面临严格

的党纪、政纪责任追究,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这样

容易挫伤监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容易导致基层

产生事故瞒报.建议安监部门从实际出发,把握安

全生产规律,明确指标,严格标准,建立起科学合理

规范的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制度.

二、加强农村和农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我省

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工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而在农

村农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发

展,农屋建造、农业机械、农村道路、农村消防设施、

农产品生产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应当予以充分

关注.建议各级安监部门落实监管责任时,既要重

视重点产业,又要重视薄弱环节,增加对农村和农

业安全生产投入,加强农村和农业领域安全生产

监管.

三、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政府

买服务、专家查隐患、企业抓整改”这样的“保姆式”

安全生产监管方式,在隐患排查治理、促进企业安

全生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主体责任落实

不够,企业容易滋生等靠依赖思想.安全生产法明

确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是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防

控的责任主体,建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明确定

位,制定好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分级及排查治理标

准,督促企业主动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危害辨识等

工作,监督企业切实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山西省

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

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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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检查“一法一条例”实施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的

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生

产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４．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

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

生产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１５０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至２８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听取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建欣所作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１０

月２６日,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现交省政府研究处理.研究处理情况

的报告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征求意见后,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５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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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报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检查“一法一条例”
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

情况的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１７〕１３２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１５０号)收悉.省政府责成省安监局会同省发改委、省经信

委、省公安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农业厅、省煤炭厅、省国资委、省质监局、省农机局、山西煤监局等

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经省政府同意,

现报去省安监局«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检查“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

告».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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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晋安监发〔２０１７〕２９７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至２８日,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张建欣所作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并提出了审议意见.省政府责成我局会同省有

关部门研究落实审议意见,我局对此高度重视,会

同省有关部门,对人大常委会指出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研究,提出了落实意见,并已征求了省人大财经

委的意见.现将落实意见情况报告如下:

一、建立科学的安全生产工作考核机制

(一)在考核方面.按照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相适应和体现安全发展水平的要求,健全考核制

度,完善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办法.一是修订安

全生产考核办法.新的考核办法坚持“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失责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

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进一

步健全了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二是科学合理确定

年度考核指标.每年依据省政府一号文件安排部

署的重点工作和重大任务,制定对市政府、省有关

部门和单位目标责任考核细则和考核评分标准.

如结合安全生产大检查,制定了«２０１７年度安全生

产大检查工作考核细则»,对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单独进行考核,考核得分占市政府考核总得分的

１０％.同时将事故考核指标所占分值比例由５０％

减少至２０％以内,做到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并重.

三是严格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对于重点行业领

域发生重大以上(含重大)责任事故的,其他行业发

生一次死亡６人以上(含６人)责任事故的,发生较

大事故瞒报、迟报或应急处置不当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的,严格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四是加大考

核结果的运用.将安全生产考核纳入省委、省政府

组织的全省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中,安全生产考

核结果报省政府和省年度目标责任考核领导小组,

并按相关规定计入被考核单位年度目标责任综合

考核成绩中.同时抄报省委组织部、省综治办、省

文明办,并向社会公开,作为组织部门提拔考察干

部的重要依据.

(二)在责任追究方面.按照«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的实施意见»精神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明确党政

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建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安全生

产责任制,日常工作依责尽职、发生事故依责追究.

建立健全安全监管人员权力责任清单,做到尽职照

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建立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

安全责任追溯制度,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全过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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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严肃查处事故,严格事故追究,对瞒报、谎

报、漏报、迟报事故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责,对

近年来重大事故责任追究人员的落实情况组织一

次全面的检查评估.加强联合惩戒,及时公布联合

惩戒和“黑名单”企业,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生产经

营者依法实施相应的职业禁入,对事故发生负有重

大责任的社会化协作单位、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依

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并依法实施相应的行业

禁入.

二、加强农村和农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

(一)全面摸清农业行业安全监管底数.有关

部门将全面排查梳理农业行业安全生产草原防火、

沼气、农药生产经营、畜禽屠宰、涉氨制冷果蔬贮藏

等５个重点领域,突出对大中型沼气、畜禽屠宰企

业以及涉案制冷果蔬库中存在较大危险隐患的老

旧设施进行重点排查和整治,建立重点危险源数据

库,并采取相应管控措施.

(二)加强农机安全工作.制定完善了«农机安

全生产工作制度»«预防重大农机安全事故执法制

度»«农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农机

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隐患举报奖励制度»«农机安

全生产黑名单制度»等七项农机安全管理制度,促

进了农机安全监理工作的落实.针对我省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三率”(注册登记率、检验率、驾驶员持

证率)水平较低的实际,将“三率”比重占到全年安

全评分标准的４０％.在安排各类农机作业项目

时,把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检验合格设为前置条件.

组织开展“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各级农机部门按

照活动创建标准,加大政府经费投入,促进基层农

机安全组织有机构、有专人负责、有规章制度、有活

动场所,从源头上构筑起农机安全生产的屏障.

省、市、县、乡、村、农机户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将

落实农机主体责任、加强牌证管理以及“一岗双责”

“一票否决”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做到农机安全生产

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三)加强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为从

根本上解决农村公路安保设施不足问题,进一步推

动全省“四好农村路”建设.一是提高农村公路建

设标准,条件具备的可以修建双车道四级公路,达

到通行班车的条件;对于受地形影响的受限路段,

通过修建“错车道”解决会车难的问题.二是着力

养护好农村公路,建立健全“县为主体、行业指导、

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养护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乡

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的作用,确保农村公路

运营安全.三是坚持“公交优先、城乡一体”的发展

理念,统筹城乡道路客运协调发展,根据农村客运

实际情况,统一农村客运车辆标准,提高农村客运

安全保障水平.四是按照省政府«关于实施公路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的通知»要求,用３年时间完成了

１００５２公里农村公路重点路段安全隐患治理,比原

计划９７１０公里多出３４２公里.

(四)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安全管理.一是落实

安全责任.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行安全责任管理,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特别是乡

(镇)人民政府必须负起安全监管责任.二是加强

选址安全指导.加强对农村危房改造户建房选址

的监督指导,农房选址避开地震断裂带、抗震不良

场地和山洪、风口、滑坡、泥石流、塌陷、洪水等自然

灾害易发地段;避开地下采空区、架空高压线等.

三是强化安全监管.开展危房改造施工现场安全

巡查与指导监督,村镇建设助理员在农村危房改造

的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等关键施工阶段,及时到现

场逐户进行技术指导和检查,发现不符合安全要求

的当即告知建房户,并提出处理建议和做好现场

记录.

三、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近期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制定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企

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工作的通知»,我省正在制

定«全面加强和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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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通过明确所有层级、各类岗位从业人员的安

全生产责任,采取教育培训、强化管理考核和严格

奖惩等方式,建立起安全生产工作“层层负责、人人

有责、各负其责”的工作体系;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紧密结合本行业(领域)工作

实际,及时研究解决企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实施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指导督促企业落实好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工作,努力实现“一企一标准,一岗

一清单”,使企业形成可操作、能落实的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工作体系.对因拒不落实企业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纳入安全生产不良

记录“黑名单”联合惩戒范围,定期向社会公布.

(二)强化企业安全预防措施.一是健全完善

制度.省政府安委会及其办公室先后制定下发了

«关于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实施意见»«关

于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机制的通知»«关于落实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

南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控和安全准入工作的

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机制构建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制度措

施,为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提供了制

度保障.二是要求各行业领域制定双重预防机制

和全面加强安全管控工作的各类标准和制度规范,

并将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工作和全面加强安全管控

工作列入对企业监管检查的重要内容,督促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是要求各企业积极开展

安全风险的辨识、评估、分级,及时排查治理各类事

故隐患,落实制度,加强管理,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四是将推进落实双重预防机制和全面加强安全管

控工作纳入对下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安全生产

工作考核的内容,并强化督导检查,推动企业主动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附件４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至２８日,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听取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张建欣所作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１０月２６日,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经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转交省政府研究处理.１１

月,收到省人民政府«转报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报告的函»后,财经委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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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委认为,省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

工作十分重视,责成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牵头对

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几方面意见建议进行了认

真研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第一,针对建立科学的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制度

方面.安全生产大检查后,省政府相关部门在修订

安全生产考核办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２０１７年度

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考核细则»,其中,将事故考核

指标所占分值比例由５０％减少至２０％以内,做到

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并重,切实保护、促进了安全

生产监管者工作积极性.

第二,针对加强农村和农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

方面.省政府相关部门着力摸清农业行业安全监

管底数,全面排查梳理农药生产经营、畜禽屠宰等

５个重点领域隐患,建立了重点危险源数据库.同

时,在加强农机安全工作、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农村危房改造安全管理方面,制定完善了相

关制度,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农村和农业

领域安全生产有效监管.

第三,针对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

面.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措

施,为企业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提供

了制度保障.目前,正在加紧制定«全面加强和落

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方案»,这将有利

于明确所有层级、各类岗位从业者的安全生产责

任,督促企业形成可操作、能落实的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工作体系.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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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法院案件受理改革工作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８月,山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法院«关于全省法院案

件受理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认

为,２０１５年人民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改革以来,全

省各级法院认真落实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立案

登记制改革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推进立案

登记制改革,在简化立案流程、畅通立案渠道、规范

立案秩序、便利群众诉讼、完善诉讼机制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常委会组成人员也指出:我省立案登记制工作

还存在服务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诉调对接不够、

恶意诉讼情况增多等问题和困难,立案登记制工作

仍需加强.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

调研报告.省法院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积极整

改,及时反馈.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审议意见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

一、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各级法院要统一思想认识,严格按照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立案登记

制改革,切实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要加大

宣传力度,改进宣传方式,让当事人清楚“有案必

立,有诉必理”的前提条件是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

加大法律释明和新闻宣传力度,帮助群众了解、理

解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正面引导当事人依

法理性维权.

二、进一步提高立案登记制效率

要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深入开展

诉调对接工作,使更多的矛盾能通过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方式进行化解,让更多的争议

解决在诉前.

继续加快法院信息化建设.充分依托信息化

手段,完善网上立案平台,加强案件受理信息化建

设,简化立案程序,提升立案工作效率和便民程度.

要严格执行最高院关于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

的指导意见,加大对虚假诉讼的审查力度,对虚假

诉讼参与人,适度加大罚款、拘留等妨碍民事诉讼

强制措施的法律适用力度,探索建立虚假诉讼失信

人名单制度等.

三、进一步加强立案法官队伍建设

各级法院应当加强诉讼服务中心人员的配备,

充实立案法官队伍,增强诉讼服务中心力量.要重

视对立案法官的培训,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业务指

导,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各级法院应当公开立案程

序,规范立案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发现有案不立、

拖延立案、“年底不立案”、干扰依法立案等违法行

为,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责任.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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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法院案

件受理改革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的函

２．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落实«省人

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法院案件受理改革

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

３．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全省

法院案件受理改革工作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全省法院案件受理改革工作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１２０号

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年８月初,山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全省法院案件受理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关

于全省法院案件受理改革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该审议意见印发你们,请认真研究处理,将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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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法院案件受理

改革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法院«关于全省法

院案件受理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８月２４日,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关于全省法院案件

受理改革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以下简称«审

议意见»).我院党组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意见»、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全省法院案件

受理改革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以及各人大代表评

议组的意见和建议,分项进行了专题研究,制定了

工作措施,积极指导监督,协调各级法院和相关部

门认真落实,切实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进一步提高立案登记制效率落实情况

«审议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深入开展诉调对接工作,使更多的矛盾能

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方式进行化

解,让更多的争议解决在诉前.为落实该项建议,

我院成立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领导小组,确

定部分法院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示范法

院,向全省法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工作标准的通知»,指导

全省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工作的顺利推进.

我院与省保监局、银监局、证监局及人民调解委员

会、律师协会、医调委等行会组织建立了协调机制,

指导全省法院与行业调解组织的对接.对行业纠

纷,突出分类施策,推进类型化纠纷的行业调解对

接.我院曾经审理众多股民因与某上市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因该类案件专业性强,

我院邀请省证监局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并参与案件

的调解,效果良好.全省法院在立案大厅、信访接

待大厅设有法律援助人员、律师接待窗口,加强与

律师、仲裁、公证的对接,发挥其职业化优势.

目前正在筹备全省法院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将总结全省法院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的经验,进一步部署推进全省的多元化

纠纷解决工作.

«审议意见»指出,要继续加快法院信息化建

设,充分依托信息化手段,完善网上立案平台,加强

案件受理信息化建设,简化立案程序,提升立案工

作效率和便民程度.信息化工作是全国法院系统

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我省法院重点工作.信息化

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动力,结

合最高院提出的２０１７年建成信息化３．０版“智慧

法院”、“电子诉讼”的工作要求,为落实«审议意

见»,我院１０月上旬与全国法院信息化建设的主要

软件开发商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将对我院的信息化建设进行全方位

的建设,其中包括了网上立案、诉讼费管理系统.

目前,网上预约立案已在全省法院开展.网上诉讼

费收费系统已开发完成,正在安装调试.待系统试

正常运行后,将向全省法院推广.运用信息化手

段,将能实现网上交费、立案及退费,极大提高立案

效率,为当事人提供最便捷服务,立案工作水平将

得到极大提升.

二、进一步加强立案法官队伍建设落实情况

«审议意见»指出,要重视对立案法官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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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业务指导,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为落实«审议意见»要求,我院组织了三级法院优秀

立案庭长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全国法院立案

庭长业务培训班,学习最新立案工作精神,指导工

作实践.为切实提高全省法院立案和涉外案件受

理、审理法官及其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９月中旬,

我院邀请最高院立案庭、民四庭、国际合作局的三

位副庭长、最高院资深法官,山西大学的民事诉讼

法专家,省法院、中院立案审判业务骨干等组成授

课团队对全省２３０余名立案法官进行了为期一周

的培训,重点学习了民事诉讼立案管辖、行政案件

立案标准、涉外案件管辖及审判、诉讼要件及法院

管辖、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

程等内容.这次培训,切实解决了立案登记制实施

以来立案实务中遇到的疑惑问题,提高了立案庭法

官的司法能力和法学素养.

«审议意见»指出,各级法院应当加强诉讼服务

中心人员的配备,充实立案法官队伍,增强诉讼服

务中心力量.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诉讼服

务,是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全省法院员额制改革

后,立案、诉讼服务中心的法官减少,客观上对高效

立案工作有一定影响.为解决这一难题,全省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以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弥补人员不足

的短板,正在建设形成包括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

务网、移动客户端、１２３６８诉讼服务热线在内的立

体式诉讼服务网络,力争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路、减轻群众诉累的社会效果.

«审议意见»指出,各级法院应当公开立案程

序,规范立案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发现有案不立、

拖延立案、年底不立案、干扰依法立案等违法行为,

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责任.我院高度重视该项意

见,１１月向全省法院下发了«关于严禁年底前不收

案、不立案、不分案等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转发落

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严禁有

案不立的通知›的通知»,«通知»要求,坚决杜绝人

为提高立案门槛、拖延立案、强迫撤诉、虚假报结

案、年底前提前不收案、不立案、不分案等现象.若

发现有案不立不分、拖延立案分案、人为控制分案、

干扰依法立案分案等行为,对有关责任人员和主管

领导,依法依纪严肃问责、追责.省法院立案庭通

过全省法院立案庭长微信工作群进行随时督促

落实.

三、关于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的落实情况

在８月上旬的审议会上,委员们普遍认为,应

进一步加大立案登记制的宣传力度,切实做到“有

案必立、有诉必理”.同时指出,立案登记制实施以

来,存在恶意诉讼增多的情况.«审议意见»指出,

要加大宣传力度,改进宣传方式,让当事人清楚“有

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前提条件是依法应受理的案

件,加大法律释明和新闻宣传力度,帮助群众了解、

理解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正面引导当事人

依法理性维权.立案登记制实施两年多来,全省法

院多措并举,强力推进,受理案件同比上升 ３５．

３４％,当场立案率超过９５％,落实了“有案必立、有

诉必理”承诺,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立

案难”问题,切实保障了当事人诉权.省人大常委

会审议我院«关于全省法院案件受理改革工作的报

告»既是对法院立案工作的监督,更是对法院立案

工作的重视,对宣传我省法院立案登记制的实施具

有深远影响.我院通过“山西高院”微信公众号、微

博及新浪网站等新型宣传媒体及时公布立案登记

制的相关信息,发布典型案例,深化广大群众对立

案登记制的理解,引导理性维权.最高人民法院正

在起草惩治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的司法解释,待公布

实施后,我省法院将严格落实,加大力度解决缠诉

问题.

综上,围绕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我院认

真进行了研究部署,积极落实相关措施,已取得一

定成效.但因立案登记制改变了多年来法院实施

的立案审查制,从观念上、制度上、措施上都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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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改变和完善,距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离群众的

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将更自觉地接受省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进一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

施,更加主动、积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热切关注的

各类司法问题,履行职责,为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

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全省法院案件受理改革工作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

研究意见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７月,山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全省法院案件受理改革

工作情况报告».２０１７年８月底,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将«全省法院案件受理改革工作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交省法院研究处理.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

省法院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的报告.

内务司法委员会对该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认

为,省法院对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高

度重视,分项分类进行了专题研究,制定了针对性

强的工作措施,积极指导、监督和协调各级法院和

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切实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是进一步部署推进全省多元化纠纷解决工

作.成立了省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领导

小组,向全省法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工作标准的通知»,与

省保监局、银监局、证监局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律师

协会、医调委等行业组织建立了协调机制,力求做

到让更多的纠纷解决在诉前.二是进一步规范立

案程序和立案行为.１１月省法院向全省法院下发

了«关于严禁年底前不收案、不立案、不分案等问题

的通知»和«关于转发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

落实立案登记制严禁有案不立的通知›的通知»,坚

决杜绝人为提高立案门槛、拖延立案等现象.三是

注重提升立案法官能力素质.组织全省三级法院

立案庭长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全国法院立案

庭长业务培训班,同时邀请最高法院资深法官、审

判业务骨干对全省２３０余名立案法官进行培训,用

最新立案工作精神指导工作实践,切实解决立案登

记制实施以来立案实务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四是

加强了信息化建设.经过努力,目前网上预约立案

已在全省法院开展,网上诉讼收费系统已开发完

成,正在安装调试.运用信息化手段将能实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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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立案及退费,为当事人提供便捷服务.通过

两微一端等媒体,及时公布立案登记制相关信息,

发布典型案例,深化广大群众对立案登记制的理

解,引导理性维权.

内司委建议将此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及我委研

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同时要求省法院要进

一步重视立案登记制工作,进一步落实好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意见,切实从观念上、制度上、措施上完善

各项工作,为提高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做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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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全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民

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中,常委会组

成人员认为: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断拓宽监督领域,

创新监督方式,在发挥职能作用、推动诉调对接、加

强自身约束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为维护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

也指出了民行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审议

意见连同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调研报告中指出

的问题和所提出的意见建议,检察机关要高度重

视、认真研究、积极整改、及时反馈.

一、充分认识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性

要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要

求,认真实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着力转变“重刑轻民”思想,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

法监督、规范监督,真正把民行检察监督工作作为

检察机关服务民生、保障发展的重要途径.要充分

利用各种媒介宣传民行检察工作,提高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民事行政检察申诉的法律意识,在全社

会形成开展民行检察工作的良好氛围,不断拓宽案

件的来源渠道.

二、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增强监督效果

针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

特点,大力开展民事行政检察教育培训,提高民行

检察干警适用法律、审查证据、文书说理、再审出庭

的能力.要进一步加大对法院重大执行案件、审判

活动案件的监督力度,加强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

工作,全面增强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不断提高民行监督工作的公信力.

三、进一步落实人大决定,规范监督工作

要继续深入推进«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

作的决定»的贯彻落实,认真学习«决定»、掌握«决

定»、落实«决定»的各项规定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

完善相关制度,建立纠错机制,规范民行监督工作,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

四、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办案能力

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严明办案纪律,

确保检察人员依法依规履职.加强队伍专业化建

设,充实民行检察队伍,面向社会公开招录熟悉民

商事和行政法律的专业人才.完善民行检察机构,

优化内部人员结构,加大对基层民行检察队伍建设

的指导力度,调整充实基层民行检察监督工作

力量.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山西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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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

３．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全省检察

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７〕１１９号

省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７年８月初,山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关于全省检察

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该审议意见印发你们,请认真研究处理,将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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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落实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杨司检察长所作的«山西省

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８

月２４日通过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检察

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以

下简称«审议意见»).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

议报告时,充分肯定了我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

工作取得的成绩,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强和改进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通

知要求,现将落实«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如下:

一、深入学习审议意见精神,认真研究落实改

进措施

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审议意见»,并将«审议意

见»转我院后,省检察院高度重视,杨司检察长明确

要求全省检察机关找准薄弱环节,明确改进方向,

强化工作措施,努力把我省民行检察工作提高到一

个新水平.省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学习贯彻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全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

工作报告›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检察院把学习贯

彻«审议意见»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并结合省检

察院制定下发的«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民事行

政检察总体思路和具体工作措施»,认真总结本地

区民行检察工作的基本情况,找准问题,分析原因,

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贯彻意见.省检察院民行检

察处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意见»和省人大内司委调研报告,研究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民行检察工作的整改意见,落实整改责任.

同时,全省１１个市级检察院先后召开全市民行检

察工作会议,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确保

民行检察工作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二、进一步强化监督意识,不断加大监督工作

力度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充分认识民行检察工

作重要性的审议意见,重点采取了以下四个方面的

措施.

(一)全力补强民行检察工作.今年以来,全省

三级检察院坚持把民行检察工作作为“一把手工

程”来谋划推进,努力促使民行检察工作成为检察

工作新的增长点和发力点.省检察院党组围绕年

初省委政法委“提升民行检察工作水平”的要求,对

民行检察工作提出了“补齐短板、创新发展”的具体

要求,并研究确定了今年全省民行检察六项重点工

作.朔州市检察院召开专题党组会听取民行检察

工作的情况,并对民行检察部门开展贯彻落实专项

活动提出４项具体要求.晋城市检察院多次召开

党组会研究民行检察工作,将民行检察发展作为院

党组重点抓好的一项工作.运城市检察院先后４

次召开党组会议听取民行检察工作情况,并对民行

检察工作提出“一年强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上台

阶、四年争上游、五年创一流”的五年工作思路和目

标要求.

(二)积极拓展监督案件来源渠道.一方面,畅

通民生诉求渠道.进一步公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案件受理条件和程序,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监督

案件,依法及时受理和审查,保障当事人申请监督

权利的行使.今年第３季度,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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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民事行政申请监督案件２５４７件,比第２季度上

升２２．６３％.各地检察院采取多种便民利民措施,

方便群众申诉,如晋中市检察院在全市６０个行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院校、农村设立联络点和联络

员,古交、平顺、离石、朔城区等１４个基层检察院在

同级法院设立“民事行政检察室”,广泛受理群众申

诉,努力使符合监督条件的案件都进入监督程序.

另一方面,在不放弃传统宣传方式的基础上,积极

利用“两微一端”新媒体开展职能宣传工作,实现

“上有人气、下接地气”的宣传效果,扩大民行检察

职能社会知晓度.省检察院８月份在全省部署开

展了一次集中宣传活动,要求各地用１个月时间对

民事行政检察职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类别的

宣传,突出宣传民诉法、行政诉讼法修改后新增职

能及办理的成功案例.晋中市检察院在新浪、腾讯

等互联网平台开通民行检察官方微博、微信,收集

案件线索,探索公开文书,发布工作动态,回应社会

关切.长治市检察院利用“检察宣传周”“检察开放

日”“乡镇赶集日”发放«民事行政案件申诉指南»宣

传资料.大同市检察院邀请大同日报、大同电视台

等新闻媒体就民行检察专项活动进行专题报道.

(三)进一步突出监督工作重点.把民行检察

工作着力点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司法公正

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一是着力解决社会关注的难点、热点问

题.针对涉企合同“执行难”和维护“两益”乏力等

现象,省检察院７月份在全省部署开展服务营商环

境民事行政执行监督和提起公益诉讼２个专项活

动,１０月份省检察院举办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

专项活动开展情况,并召开服务营商环境民事行政

执行监督专项活动工作推进会,安排部署下阶段工

作.截至目前,全省共对涉企合同执行活动提出检

察建议２１３件,涉案标的额达４亿余元;针对环境

污染、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公益诉讼案件依法立案

２８６件,履行诉前程序２５１件,摸排相关线索４９７

件.二是着力办理涉及民生民利监督案件.优先

办理拆迁征地、劳动争议、工伤保险、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等领域的申请监督案件,注重加强对农民、城

市务工人员、妇女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保

护.今年８月以来,全省共受理民生领域不服法院

生效裁判申请监督案件４１３件,提请抗诉６７件,提

出抗诉１６件;办理７１６件支持起诉案件.三是着

力监督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对民事司法实

践中一些高发、频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以专项

监督的形式,加大监督纠正力度.省人大常委会作

出«审议意见»后,全省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化民事行

政虚假诉讼专项监督工作.截至目前,共查办假诉

讼案件１５件,提出抗诉２件,改判２件;提出再审

检察建议７件.

(四)大力加强基层民行检察工作.根据民事

行政诉讼特点和各级检察院职能分工,审判程序违

法监督和执行活动监督两项职能主要由基层检察

院履行.为有效推动两项工作的开展,改变我省基

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薄弱的局面,省检察院

把加强对基层检察院的业务指导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部署开展了“基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推进

年活动”,每季度对全省办案情况进行通报分析,对

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基层检察院,进行重点督

导.今年１０月,省检察院确定了首批１２个直接联

系的民事检察工作基层联系点,并组成４个督导

组,对晋城、长治等５个地市部分基层检察院进行

督导,深入了解工作情况,帮助制定改进措施,提出

明确任务要求.截至目前,全省９０％以上的基层

检察院都办理了审判程序违法行为监督和执行活

动违法监督案件.

三、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监督质量

和效果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提高办案质量、增强监

督效果的审议意见,重点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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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执行办案流程.牢固树立程序公正

的意识,严格落实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人民检

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的各项程序性规

定,认真执行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听取当事人意

见等制度,保障当事人知情权和诉讼参与权.全面

运行网上统一业务办案系统,由案件管理部门对所

有受理的案件实行网上实时监控,有力保障了案件

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办结.

(二)加强案件质量管控.一是认真落实司法

办案责任制改革要求.严格执行«民事行政检察官

权力清单»,坚持“谁办案、谁负责”原则,实行独任

检察官或检察官办案组(轮)办案机制,有效缩短办

案周期,提高办案效率.今年８月以来,全省共办

理民事行政申请监督案件２６７８件,结案率达８４．

６％.二是健全完善抗诉案件沟通反馈机制.对于

提出抗诉的案件,坚持上级院办案检察官主动与提

抗单位沟通制度,确保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和有关背

景.同时,在作出决定后,及时告知提抗单位办理

结果及理由,便于上下级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确保

抗诉案件办理质量.三是充分发挥考核引导指向

作用.省检察院针对民行检察工作自身规律特点,

从促进办案质量、数量、效率、效果出发,重新修订

全省检察机关民行检察业务年度考核方案,强化对

案件质量的工作考核,特别突出了对审判程序、执

行监督两类检察建议案件监督效果的考核力度,着

力解决检察建议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升监督水平和

权威.

(三)着力提升办案效果.一方面,注重监督案

件的跟踪分析,对已经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

议,再审维持原判且符合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规则

继续监督条件的案件,依法跟进提出抗诉或提请上

级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保证监督的案件取得实效.

今年８月以来,全省共对７起案件进行跟进监督.

另一方面,对于法院裁判正确的监督申请,切实做

好申请监督人的释法说理、教育疏导工作.加强与

司法调解、人民调解的对接,对有和解可能的案件,

多渠道、多方位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省检察院先

后派专人赴江西南昌新建县和我省晋城市,对汪福

旺、李福太两案做了深入细致的矛盾化解工作,取

得良好效果.今年８月以来,共息诉１９３件,其中

当事人和解２８件,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严格执行人大常委会决定,不断强化接受

监督意识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落实人大常委会决定、

规范监督工作的审议意见,重点采取了以下三个方

面的措施.

(一)认真贯彻执行省人大决定.一方面,在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作出后,省检察院民行处召

开专题会议组织干警重新认真研读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条款内容,引导干警深刻

认识«决定»出台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决定»对加

强检察机关诉讼法律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并要求把«决定»切实贯彻落实到日常的案件办理

工作中.朔州、大同、吕梁等地通过召开党组会议、

业务工作会议、邀请专家教授讲座、开展法治宣传

等多种形式开展对«决定»的学习宣传活动,努力营

造学习«决定»、掌握«决定»、落实«决定»的良好氛

围.另一方面,不断增强接受监督意识.省检察院

今年１０月份就全省检察机关５个专项活动开展情

况向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等领导同

志作了专题报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

惠宁,省委副书记、省长楼阳生,省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商黎光先后作出重要批示,并对全省检察机关

５个专项活动予以充分肯定.长治市、临汾市翼城

县等市县两级检察院在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全省民

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报告后,也先后向当地人大常

委会专题报告了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全省三级检

察院认真落实«决定»中关于检察机关抗诉文书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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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同级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坚持按季度向人大常委

会内司委报送检察抗诉文书.

(二)完善贯彻落实工作制度.为确保贯彻落

实好省人大«决定»及相关配套文件,省检察院制定

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办理流程,出台了«办理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公开听证暂行办法(试行)»

«关于规范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导意见»«民事

检察工作基层联系点工作办法»等多项工作制度,

晋中市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参与

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工作办法(试行)»,进一步

规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办理.同时,省检察院

结合高检院党组第一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

案要求,本着确立问题导向、完善整改清单、保证整

改实效的精神,研究制定了民行检察部门巡视“回

头看”责任整改清单,提出了５个方面１８项改进措

施,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三)规范内部监督纠错机制.认真落实最高

检«民事行政检察厅与控告检察厅办理民事行政检

察案件第二次座谈会议纪要»中关于建立复查纠正

程序的规定,有条件受理当事人不服下级检察院作

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案件的复查申请,努力维护

司法公正.同时,进一步规范完善检察机关办理复

查纠正案件操作程序,将所有复查纠正案件纳入统

一业务办案系统,实行网上流转办理、同步监控办

案程序.今年以来,省检察院共受理６件复查申请

案件,对其中２件复查案件提出抗诉.

五、大力推进专业化建设,提升民事行政法律

监督能力和水平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办案能

力的审议意见,我们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

改进.

(一)充实办案力量.积极采取外部引进、内部

调整等方式,逐步配齐配强民行检察力量,使检察

机关的力量配备与监督任务和法院民事行政审判

业务量相适应.在本轮检察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

全省１１个市级检察院均单独设置了民事检察部门

和行政检察部门,１１９个基层检察院单独保留了民

事行政检察部门.大部分基层检察院增加了民事

行政检察部门干警人数,全省民行检察人员由改革

前的３７４人增加至６０５人,部分基层检察院为民行

检察部门配备了侦查、公诉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提

高了队伍的整体素质.

(二)加强业务培训.省检察院陆续选派了部

分民行检察人员参加最高检举办的民行检察业务

培训班,组织６个市检察院赴山东、江苏两地学习

先进工作经验和工作办法,举办了４期员额检察官

和业务骨干参加的公益诉讼培训班,邀请最高检以

及无锡、徐州等试点单位对虚假诉讼和公益诉讼实

务进行专题讲授,对全省６００余名民行检察干警进

行了全员轮训.同时,针对新颁布实施的«民法总

则»,邀请人大法工委、最高检等专家学者专题讲解

立法背景、新增内容等热点难点问题,并就新颁布

的«民法总则»在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了专题学

习,各地也通过邀请专家授课、组织培训、开展案件

评比等形式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

(三)强化业务指导.坚持和完善案例指导制

度.今年省检察院组织评选了１４件基层检察院办

理的优秀民事行政监督案例,涵盖了生效裁判结果

监督、诉讼违法监督、执行违法监督和虚假诉讼监

督各个领域,通过案例引导各地明确监督标准和方

式.加强总结推广,以点带面提升工作水平.省检

察院总结推广了晋中市检察院打造特色民行检察

工作、朔州市检察院在基层法院设立派驻检察室等

经验做法,不少基层检察院前去学习交流.下一

步,省检察院准备继续开展优秀案例评选推荐工

作,从民事立案监督、执行监督、支持起诉、公益诉

讼等方面树品牌、创特色,充分发挥先进基层检察

院的示范作用.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依法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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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前一阶段的

落实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下一步,我们将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统领下,

进一步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

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和人大常委会

«审议意见»,不断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力度,更

好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为推动法治山西建设,实

现山西振兴崛起、塑造美好山西形象提供更加有力

的司法保障.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

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

研究意见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我委收到«山西省人民检

察院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民

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情况报

告»,对该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省检察院对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高度重视,召开

专题会议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省人大内

司委调研报告,对审议意见进行了分项研究,对照

检查,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出台了«关于学习贯彻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全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

检察工作报告›的通知»、«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

省民事行政检察总体思路和具体工作措施»等文

件,督促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落实、积极整改,取得了

初步成效.

全省检察机关紧紧抓住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审

议意见的有利时机,切实把整改成果落到实处.一

是通过采取全力补强民行检察工作、拓展监督案件

来源、突出监督工作重点、加强基层民行工作等方

面的措施,进一步强化监督意识,不断加大监督工

作力度.二是通过采取严格执行办案流程、加强案

件质量管控、提升办案效果等方面的措施,加强司

法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监督质量和效果.三是通

过贯彻执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

及相关配套文件,制定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办理

流程,规范内部监督纠错机制,完善相关工作制度,

不断强化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了落

实决定的主动性、监督工作的规范性.四是通过采

取充实办案力量、加强业务培训、强化业务指导等

方面的措施,大力推进专业化建设,提升民事行政

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

内司委建议将此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及我委研

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同时要求全省检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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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检

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和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意见,不断强化民行检察监督力度,更好

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为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做出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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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水利工作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９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水利厅厅长潘军峰受省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水利工作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近年来,省人民政府对水利

工作非常重视,工作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成效明

显.特别是大水网项目、城乡供水用水和农村灌溉

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水利工程的实施,使９５％

以上的群众喝上了安全水,在造福三晋人民的同时

对京津冀用水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报告客观全面,

总结到位,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

省还存在部分农村饮水安全重大隐患,农业用水效

率不高,地下水私采乱采现象严重,一些河流的生

态治理还不够到位,部分区域水资源严重污染问题

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水资源利用配置矛盾突出等

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解决.组成人

员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如下:

一、要在改善贫困偏远地区饮水条件上下功

夫.要将水利工作与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紧密

结合起来,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高度重视农村特别

是偏远贫困地区的饮水安全,加强贫困农村饮水设

施设备建设和维护,让每个村庄、每户村民都能吃

上放心水.

二、要在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上动脑

筋.认真研究我省水利与京津冀水利的关系,将我

省水利建设上升到影响华北生态的高度,上升到国

家战略的高度,争取中央更多的补助和政策支持.

同时,要用足用好国家赋予我省的有关水利政策,

尤其是把国家分配给山西的引黄水用足,用好地表

水,保护好地下水.

三、要进一步加大河流流域生态治理力度.加

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进一步加强河道管理,切

实发挥“河长制”作用.水利、国土等部门要加强沟

通协调,加大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解决好河

道生态空间被侵占的问题,推进汾河等重点河流生

态修复与保护,不断扩大水土流失、地下水涵养的

治理成果.

四、要在加强水污染防治力度上做文章.水利

部门要加强与环保部门的协同配合,严格河道等排

污口设置审批,加强污染水源垃圾清理,把各类用

水统筹起来综合治理、综合利用,提高污水处理能

力,共同抓好水污染预防和治理.

五、要进一步加大推进节约用水的工作力度.

要加强全社会节水的宣传教育,要通过规划指引、

严格管理制度措施,进一步优化不同水资源配置,

发挥引黄水、矿井水、生活污水等多种水源的作用,

加大中水利用量.同时,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

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推进节水工艺、材料等运用,共

同保护我省匮乏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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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进一步加强水利法律法规的全面贯彻实

施.近年来,我省依据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围绕

水利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特别是去年又

出台了«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这

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水利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制度保障.省政府和水利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主动性,充分发挥法律

法规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大对法律法规的宣传贯

彻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全

省水利工作再上新台阶.

附件:

１．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水

利厅«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

省水利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

情况报告»的函

２．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关

于全省水利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报省水利厅«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水利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
情况报告»的函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９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水利厅厅长潘军峰受省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水利工作情况的报告».

１０月２６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了对

该报告的审议意见,并交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按

照省政府安排,水利厅就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的６条

审议意见进行了逐项研究,现将有关情况报告

如下:

一、关于落实“要在改善贫困偏远地区饮水条

件上下功夫”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我省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累计

解决了２３００多万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９５％以上,全省农村饮水安全状况

得到根本性好转.但由于我省农村饮水工程点多

面广,加之受自然地理变化以及采煤影响,新的农

村饮水问题不断出现.自去年以来,我省按照中央

脱贫攻坚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县、贫困

村、贫困人口的支持和补贴力度,扎实推进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一是建立贫困户饮水安全档案.按照省委省政

府和水利部脱贫攻坚安排部署,对贫困户所在村组

织技术人员从饮水工程情况、存在问题类型及原因

等方面进行调查,准确统计目前仍存在饮水安全问

题的贫困村庄和人口数量,并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分

析、准确界定,将问题细化为水源、水质、工程运行管

理、移民搬迁等问题类型,逐村建立档案,在饮水工

程实施完成或采取针对性管理措施解决问题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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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完成档案记录和销号工作.全省共成立调查组

７９２个,组织调查人员４０８３人,１１５个农业县的农村

饮水安全档案已全部建立.档案涉及有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的村庄２５２１０个,其中贫困村１．２１万个、贫

困户９．７２万户、贫困人口２０１．２５万人.

二是压实责任多渠道筹集资金.农村饮水安

全保障实行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各县党委、政府

是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责任主体.省政府明确要

求,各县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结合脱贫攻坚,提

出工程建设任务量、时间表、路线图,积极落实地方

财政、债务、统筹、社会等资金,全力保障工程建设

和水质净化设施资金投入.２０１７年,在省级以上

３．５９亿元投资的基础上,我省市县两级投资达到

６．７４亿元,部分县统筹用于农村饮水安全的投资

超过５０００万元,如乡宁县达到７０００万元、保德县

达到９６００万元,平遥县达到１３２９４万元.预计今

年可巩固提升１９３．９３万农村人口的饮水条件,涉

及３８．８６万贫困人口.

三是明确投资建设重点.我省年初下达的计

划文件中明确提出,各地要紧紧围绕脱贫攻坚目

标,按照改造、配套、升级、联网总要求,扎实推进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完善农

村饮水设施,提高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对

管网老化、损毁、采煤沉陷影响等工程进行改造修

复;对非移民村、非搬迁村提高工程建设标准,结合

村民意愿,建设自来水入户工程,在入户过程中要

落实好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对贫困户入户工程部分

补助５０％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强水质提

升,合理配置水质处理设备.对水源存在较严重的

本源性氟砷指标超标的供水工程,有条件的地方,

尽量通过更换水源来解决水质问题;对水源因工业

超标排污导致水质超标的供水工程,通过地方污染

源系统治理来保障水质;对需要安装水质处理设备

的,重点建设集中水质处理设施.

２０１８年,我厅将继续以贫困县脱贫为重点,认

真实施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积极鼓励和

引导各市县开展多渠道融资,力争再改善提高１２１

万农村群众(含建档立卡贫困人员１０万人)的饮水

安全条件.同时在投资安排上,优先解决贫困县特

别是２０１８年省里确定的２６个脱贫县和１０个深度

贫困县的饮水安全问题.

二、关于“要在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

上动脑筋”

近年来,我省积极争取中央水利资金.特别是

在争取重大项目资金方面,郭迎光副省长多次带队

赴水利部、国家发改委汇报沟通,将中部引黄水源

工程作为解决贫困连片和革命老区吕梁山区人民

群众脱贫解困的重大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经

过多次协调,２０１７年水利部和国家发改委已将我

省中部引黄水源工程列入全国１７２项重大水利工

程,并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３亿元给予支持.

同时,我厅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紧密结

合正在实施的七河生态修复与大水网等重点工程

建设,积极争取明年中央水利投资.经过多次向水

利部、国家发改委汇报沟通,今年１１月中央已下达

我省２０１８年中央首批财政水利发展资金２０．９５亿

元,占本批下达资金６０５．７５亿元的３．４６％,投资

额度在全国３５个省份和计划单列市中排名第１５

位,与去年１１月下达的２０１７年度第一批资金相比

增加５．０７亿元.同时,水利部已明确２０１８年将继

续给我省中部引黄水源工程、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

态修复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水土保

持工程、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

等项目安排中央投资,预计我省２０１８年度争取中

央资金将大幅超过２０１７年度的３７．１２亿元.

三、关于“进一步加大对汾河等七河生态修复

治理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总体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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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治水思路,省

委省政府站在推动全省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以对山

西人民和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省内经济总

量最大、人口集聚最多、生态环境最差的汾河流域

入手,全面启动实施了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

沁河、涑水河、大清河(雄安新区上游)等七条重点

河流的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将“七河”生态修复作

为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山

西水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

今年６月,习总书记视察山西时特别强调,“一

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生态环境保护,让这条山西的

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不仅是对汾河生态修复的明确要

求,也是对山西整体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明确要

求,更为我省深入开展“七河”生态修复治理指明了

方向.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省

以河长制为抓手,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全力推进以

汾河流域为重点的“七河”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

一是坚持节水优先原则,科学配置水土资源,

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我省严格落实水资源三

条红线,以农业节水为重点,统筹兼顾工业、生活节

水.今年出台的«山西省水资源全域化配置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各地水权,将节约用水的压力和动力

传导到各县、各乡镇,形成了全社会节水的局面.

全省承担农业灌溉任务的水库,在灌溉期将限定最

大下泄流量,拉长水库放水时间,在增加河流生态

水量的同时,倒逼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及灌区节水.

二是充分发挥水工程调蓄和引调水功能,保证

河道生态基流.进一步修改完善«山西省水库调度

运行管理办法»,充分发挥各类水库调蓄功能,科学

调度水库下泄流量,保障河道生态基流.从５月份

开始,省管６座大型水库,已按照不少于２个流量

的水量向下游河道持续补充生态基流,非汛期河道

生 态 基 流 要 保 证 达 到 多 年 平 均 天 然 径 流 量 的

２０％,各市县也在科学调整中小水库调度方案,力

争使水库下游河道全年不断流.同时,利用山西大

水网工程建设形成的输水通道,科学实施跨流域调

水,统筹推进全省水资源全域化配置,为各流域水

资源配置和生态修复提供充足的水量水源.

三是依法划定河源泉源保护区范围,开展封山

育林,恢复植被,涵养水源,从根本上解决河流水量

不断衰减的问题.按照省委省政府今年颁布实施

的«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和保护条例»,我省已

在汾河干流源头及主要支流源头设立河源重点保

护区,全面强化源头治理和水源涵养保护.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其他六河源头保护区范围也将在

２０１８年底前通过地方立法全部划定到位.我省还

积极开展地下水修复试点工作,利用当前国家去产

能的政策窗口期,推进河源泉源重点保护区内各类

矿山企业的有序退出,对省内五大盆地１０万眼水

井分期分批关闭封存.

四是全面加强河流水质监测,强化水污染防

治,切实改善河流水质.我省对各入河排污口实行

了“建档立卡、编码管理”,目前已对汾河所有支流

入汾口及重点入河排污口开展自动化水质监测、实

行一月一通报,其他六河排污口监测设施也将于明

年上半年全部到位,监测数据将作为河长评价、监

管、考核的基础依据.目前,各级河长正在围绕“污

染断面－排污口－污染源－责任人”等环节,组织

开展逐河排查,从污染断面、入河排污口溯源而上,

倒查追踪锁定污染源,督促排污企业和企业负责人

落实治污主体责任,还百姓一泓清流净水.

五是沿河建设一批蓄水滞洪、补充地下水的湿

地工程,实施干流两岸综合开发.今年９月底,我

省汾河中游段核心区１５座蓄水闸坝全面建成并下

闸蓄水,在汾河干流形成了８２．２公里、１６．１７平方

公里的蓄水湿地,同时还建设了一批堤外湿地工

程.这些工程,不仅能够发挥湿地生态净化功能,

有效补充地下水,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而且可为

沿河两岸发展设施农业、水产养殖、休闲旅游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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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生态基础,构筑一道靓丽壮观的风景线.

下一步,我省将按照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举非常之力,用恒久之功,扎实

推进“七河”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努力实现山西河

流“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美好

愿景.

四、关于“要在加强水污染防治力度上做文章”

长期以来,我省多条主要河流水质达标率低,

水污染形势严峻.特别是汾河流域污水直排严重,

汾河入黄口水质长期处于劣 V类.这与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形成了突出矛盾,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为此,

按照习总书记“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号令

要求,我省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统筹上下游、

左右岸污染治理,强化治污与增水并重,全流域、全

方位、全系统综合施治,切实改善河流水质.

一是积极落实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在科

学划定水功能区的基础上,我省已制定１１个设区

市重点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控制目标,明确了全省

１８４个水功能区水域纳污能力控制指标,提出限制

排污总量意见,并制定了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计划.同时,对全省重要河段已开展实时监测,监

测数据逐月向各市政府和环保部门进行通报,督促

加大治污力度.此外,省河长办已牵头起草了«山

西省入河排污口监测管理办法»,将进一步落实责

任,加强对入河排污口的严格监管,近期报省政府

审核同意后将印发全省执行.

二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坚决消除黑臭水体.

从今年８月份开始,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沿

汾市县进一步强化建城区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

力争将黑臭水体全部截污纳管收集进市区污水处

理厂处理.到今年年底前,将基本消除太原市及汾

河流域沿线各市的黑臭水体.目前,水利部门已对

汾河干流太原城区段及以下河道所有支流入汾口

和重点入河排污口开展自动化水质监测,并实行一

月一通报,从近期监测情况看,１１月份的水质达标

率已较前两个月提高了６个百分点.明年上半年,

各市在汾河一级支流上设置的排污口监测设施也

将全部到位,各方监测数据将作为各市县汾河水质

评价、监管、考核的基础依据.同时,我省今年还按

照现有的河湖管理体制,由有管辖权的各级河长牵

头,对所辖河道实施了清河(湖)行动,坚决消灭“黑

河、臭河、垃圾河”,有效提高了河道行洪能力和水

环境质量.

三是抓好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我省污水

处理设施历史欠账多、工程建设进度慢、运行成效

还有待提升.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目前我

省正在全面推进汾河流域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

推进污水处理厂及管网新建和改扩建,力争尽早实

现流域城镇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在农村污水

处理方面,因地制宜建设投资少、占地少、污水处理

能力与农村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农村污水处理站.

同时,积极研究完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政

策机制,采取污水处理与财政补贴挂钩的激励政

策,“多处理多补贴”“处理效果好补贴多”,确保现

有污水厂全部稳定运行,有效发挥治污作用.

四是加大污水配套管网建设力度.太原、晋

中、吕梁、临汾、运城正在进一步加大污水管网建设

力度,明年年底前可全面建成,污水收集率将达到

９０％以上.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的配套管网应同步

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运,工业污水必须由排污企

业针对性处理后方可纳入城市管网.对现有合流

制排水系统要加快实施雨污分流改造,难以改造的

要采取截流、调蓄和治理等措施.同时,进一步强

化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和

收集.

五是向汾河下游调引黄河水,增加汾河末端基

流,提升河道自净能力.为尽快改善汾河下游及入

黄口水质状况,我省进一步加快推进汾河运城段清

水复流联接(黄河)段工程建设,以禹门口提黄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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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为水源,由两台机组共４０个流量向汾河提引黄

河水,在保障临猗、万荣１２０万亩农田灌溉用水的

同时,解决汾河下游入黄段缺乏基流、水质长期严

重污染的问题.该联通工程１１月底已完工,１２月

１１日正式通水,目前汾河入黄口水质已提升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Ⅴ类水标准,解决了长达３０余年入

黄口一直处于劣Ⅴ类水质的状况.

五、关于“进一步加大推进节约用水的工作力

度”

一是实行水资源全域化配置.经省委省政府

审核同意,今年８月１５日«山西省水资源全域化配

置方案»已正式印发全省执行.该方案按照“平时

多用地表水、维系河流生态水、涵养补充地下水;干

旱年年份启用地下水,将地下水作为应对干旱年份

和极端干旱年份的战略资源”的思路,采取“用足黄

河水、用好地表水、保障生态水、涵养地下水”四条

措施,对全省水资源按行业、分地域进行了全域化

配置.作为国内首个提出全域化配置的省份,我省

全域化水资源配置方案还进一步明确了各市境内

地表水和调引客水(包括黄河水)水量分配指标,提

出了节约用水、“两部制水价”、开征地下水资源费、

建立黄河水价补贴基金等一系列优化水资源配置

的政策.这是我省解决工程性缺水之后,实现水资

源科学管理和优化配置的战略举措,对确保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推进全社会节约用水具有

重要意义.

二是大力发展节水农业.近年来,我省结合大

中型灌区、新建灌区及县级小水网工程,以末级渠

系、田间管道工程为重点,积极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新增灌溉面积.农田实灌面积和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取得较大发展,至今年底,全省农田灌溉实

灌面积可达到２４１０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达到０．５３８.“十三五”期间,我省将利用中央水

利发展资金,通过管灌、喷微灌等形式发展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３００万亩,２０１６年已完成３０万亩,今

年已完成６０万亩,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年均完成７０万

亩,力争至２０２０年全省农田实灌面积达到２５６７万

亩,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０．５５.同时,我省将研究

实施“基本水价＋计量水价”的两部制水价,通过水

价电价补贴政策,鼓励使用黄河水实施农业灌溉,

严控地下水用量,扭转农业灌溉用水结构,促进全

省水资源全域化配置.

三是开展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和合同节水试

点.依据水利部要求,今年我省已启动水效领跑者

引领行动、合同节水管理试点工作.太钢不锈钢集

团作为全国钢铁行业水效领跑者推荐单位,已由工

信部、水利部进行网上公示;太原科技大学作为我

省首家合同节水管理试点正在开展方案编制等相

关工作.同时,我省还围绕节约用水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宣传活动.每年的“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节水宣传周”,均以节水宣传为主题,通过发放宣

传材料、制作宣传海报、播放公益广告、节水汇演、

中小学节水教育实践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节水

观念、普及节水常识、提高节水意识.今年,省水利

厅又联合省团委、省教育厅等单位发起了“青少年

节水护水志愿行动”,通过小手拉大手,让更多人认

识节水、关注节水,自觉参与到节水当中来.

六、关于“要进一步加强水利法律法规的全面

贯彻实施”

近年来,在省人大的大力支持下,我省围绕水

利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为我省生态文明

建设和水利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２０１７年１月,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山西省

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并于３月１日起

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对规划予以确认,为保障汾

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实施的连续性奠定了

重要的制度基础.汾河条例出台以来,全省各级政

府及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培训及

广泛宣传,各级各部门的水生态修复责任意识得以

强化,群众的水环境保护观念得以提升.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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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汾河条例,省水利厅已制定«关于贯彻落实汾

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的实施意见»,目前已

完成起草,正在征求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工作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意见,争取年底前出台实施.

同时,为进一步提高水利依法行政的自觉性、

主动性,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我

省在依法治水、依法行政方面还重点开展了以下工

作:一是在健全完善现有法规体系的同时,充分利

用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立法方式,使现有法律

法规制度规定具体化、创新化,逐步将实践证明比

较成熟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举措转化为水利发展

改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因

地制宜地确定水利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重点,特别

是要结合全面推行河长制,强化生态修复与保护工

作,大力推进严格执法,严厉打击侵占河道岸线、水

库水域、河道违法设障、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保障

河库管理法律法规制度的全面贯彻实施.三是建

立健全水利法律法规全面贯彻实施工作机制.严

格落实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进一

步强化对水利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责任意识,细化

工作目标、主要任务、组织形成、监督考核、保障措

施等内容,明确各项的时间表、路线图和阶段性目

标、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四

是广泛深入开展水利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要按照

“谁执法,谁普法”的法制宣传教育原则,广泛深入

地开展各项水利法律法规的宣传普法工作,让广大

人民群众全面了解水利法律法规的规定,提高社会

公众对贯彻实施各项水法规的责任意识与参与意

识,营造良好的水利法治氛围.

全省水利部门将结合此次省人大常委会提出

的审议意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精

神,以新时期治水方针为指引,扑下身子,埋头苦

干,以永不懈怠的态度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迎难而

上、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山西水利改革发展新时代,

为全省转型综改、振兴崛起做出新贡献.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全省水利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９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水利厅厅长潘军峰受省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省水利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后,由我委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意见进行了

汇总整理,形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水利工

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后交

省政府研究处理.１２月２９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收到省政府办公厅晋政办函〔２０１７〕１４９号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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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水利厅«关于落实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水利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

意见›的情况报告»的函)后,李仁和秘书长当即批

转我委办理.

农工委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省政府及其水行

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针对组成人员提出的要在改善贫困偏远地

区饮水条件上下功夫;要在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和资

金支持上动脑筋;要进一步加大河流流域生态治理

力度;要在加强水污染防治力度上做文章;要进一

步加大推进节约用水的工作力度;要进一步加强水

利法律法规的全面贯彻实施等六个方面意见建议

的答复,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是一个认

真全面、实事求是的报告.希望省人民政府及其水

行政主管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抓好母亲

河汾河治理作为重中之重,大力推进七河生态修复

治理工作,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实施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加快大小水网建设,实行

水资源全域化配置,要认真抓好落实,为不断开创

山西转型发展的新局面提供更加可靠的水资源支

撑．同时要进一步深入贯彻实施水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为奋力谱写我省水利事业

的新篇章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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